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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3 年以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的开展，我国对大气污染的控制力度不断提高，大气颗粒物污染问题

得到显著改善。2021 年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

30 μg/m³，与 2013 年相比下降了 58.3%，而臭氧浓度居高不下，与 2013 年相比

仅仅下降了 1.4%，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 34.7% [1-2]。

此外，相较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最新发布的空气

质量准则 AQG（Air quality guidelines）值，2019 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站的

362 个城市最大 8 小时臭氧浓度中： 82.3%的城市臭氧浓度超出暖季 IT1 限值

(100 μg/m3) ，仅有东北、西藏及西南少数几个城市未超标，所有城市臭氧浓度

均超出暖季 IT2（70 μg/m3），所有城市臭氧浓度均超出 AQG 值（60 μg/m3）。

目前，臭氧污染控制已经成为我国新阶段大气污染防控的重点[3]。 

臭氧的生成与其前体物呈非线性响应，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在氮氧化物

（NOx）排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部分地区臭氧异常升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

NOx 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减排比例不同[4-6]。RSM 模型结果显示 VOCs

对臭氧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正贡献[7]。在全国层面，VOCs减排量需达到NOx的

40%才能实现颗粒物及臭氧的协同控制[8]。2013 年到 2017 年我国 NOx减排约为

21%, 而 VOCs 排放基本未变[9]，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臭氧生成处于 VOCs 控

制区[10]，人为源排放驱动平均贡献了 1.2 ppb/年的变化趋势[11]。因此实现颗粒物

与臭氧协同控制，尤其是臭氧减排关键在于加大 VOCs 控制力度，这也对人为

源 VOCs 排放清单的精确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全国范围看，移动源相关 VOCs 排放已经成为城市 VOCs 的主要人为源

以及影响臭氧的核心排放过程。车辆 VOCs 的排放过程可分为两类：尾气管排

放过程和蒸发排放过程。北京地区 2007-2013 年间移动源 VOCs 排放对大气

VOCs 的贡献比例高达全部人为源的 45%-57%[12-15]。近十年 VOCs 排放清单的

研究结果显示，仅移动源尾气排放占总 VOCs排放的 23-33 % [16-19]。事实上，从

物质流的角度，下游油品的消耗必然与上游油品的储存、运输和销售环节相关

联。由于汽油具有显著的挥发性，上游储运销环节中储存过程的储罐蒸发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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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物料的工作损失、装卸油过程的蒸汽置换及泄漏、运输过程的损耗、加油站

销售过程车辆加油排放及加油站储罐呼吸排放等多个环境均存在油气挥发。清

单研究显示，2010-2016年储运销过程的VOC排放占比从3.76％增加到4.46％，

仅油品运输环节占 VOCs 排放约 9.8%[20]，加油过程的排放更是占了汽油车驻车

过程蒸发排放的 1/3[21]。由于其工业和人口密集的东南沿海区域年均温度超过

20 摄氏度[22]，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来自油气挥发过程的 VOCs 将更为

显著。 

根据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已发表的相关研究，大气 VOCs 的源解析显示车

辆尾气排放对上海[23-24]、南京[25]、广州[26]、香港[27]大气 VOCs 贡献超过 27.6%

（2017 年）、27%（2016 年）、11±2%（2007 年）、16±2%（2010 年）；油气

蒸发贡献超过 13.8%（2017 年）、15%（2016 年）、7±2%（2007 年）、17±2%

（2010 年）。而空气质量模型的结果显示，2015 年之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移

动源排放对大气臭氧的贡献均已超过 35%[28-29]。可以推测，车辆及汽油储运销

VOCs 排放在城市地区的人为源 VOCs 中占有重要地位，准确的排放清单对进一

步提升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导臭氧污染联防联控具有指导意义。  

1.2 研究现状 

1.2.1 排放清单方法 

车辆汽油储运销 VOCs 排放清单研究的方法学和应用实践都已经有了一定

的积累，但仍然存在下述问题。首先，虽然车辆 VOCs 排放清单已经可以有相

对完整的方法学建立，但启动排放定量存在较大误差。排放清单计算最基本的

逻辑即为“排放因子×活动水平×（1-控制效率）”，我国最早期机动车清单

研究常借鉴国外排放模型中的排放因子 [30-31]，包括美国 EPA 的 MOVES 及

MOBILE 模型、加州空气质量管理局的 IVE 模型以及欧洲的 COPERT 模型。这

些模型中的排放因子都来自于美国或者欧洲的排放测试。由于机动车排放控制

技术、环境条件以及行驶工况的差异，这些排放因子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排

放特征。对于尾气排放，Hao等使用台架试验测试了 171辆车的排放因子，并将

测试结果用于 MOBILE 模型的本地化应用[32]。Fu 和 Liu 等人分别使用车载测试

系统（PEMS）对 12 辆和 75 辆车进行了道路测试，并使用测试结果对 MOBILE

和 IVE 模型进行了本地化[33-35]。Zhang 等基于大量的排放测试建立并更新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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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EMBEV）[36-37]。并基于大量的本地化数据编写了

《机动车排放清单编制指南》，为我国机动车排放清单编制提供缺省排放因子

及活动水平。但是由于实验室行驶工况缺陷或者尾气后处理装置失效，实验室

测试并不能反映实际行驶条件下的排放特征，单独使用实验室测试排放因子会

造成排放计算结果低于实际情况。项目团队之前使用密闭舱开展了 154 次系统

性的交叉法规测试规程的正交实验，完善了蒸发排放机制及排放物种特征的研

究[38]；充分考虑车辆控制技术、行驶状况、环境因素、油品参数等因素，建立

基于“行驶-驻车-行驶”链式行为解析的机动车 VOCs 全过程排放模型，实现有

限基础参数及活动水平数据输入下的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放、

加油排放、碳罐排放等蒸发排放过程以及热稳定运行和启动排放在内的尾气排

放过程的模拟[38]。不过，最新的研究显示，轻型汽油车尾气 VOCs 的排放主要

发生在冷启动过程中 [39]。 此外，环境温度同样对冷启动阶段尾气有机气体排放

有影响[40]。低温冷启动已经成为未来汽油车尾气有机气体减排的关键环节，需

要在现有清单方法学基础上，深入研究并优化我国不同地区环境条件下的启动

排放清单方法学，为制定未来我国车辆 VOCs 排放的综合控制策略提供科学支

撑。 

其次，现有研究中油品储运销过程清单不确定过大。油品储运销一般仅作

为一个非重要部门在 VOCs 工业过程源中被粗略的计算，总结起来，绝大部分

研究都使用了之前少数几个来源的固定排放因子数据，比如最为常用的 AP-42

系数[49]，或者指南在特定假设条件下计算得到的排放因子[41-42]，自下而上的清

单研究中，其计算不确定性高达-82%~246%[43]。虽然 EPA 也已经提供了参数模

型算法，如 TANK 模型[44]，但是大范围有代表性的油品参数，本地化的储库状

况调研数据的缺失限制了对储存过程排放的更为准确的评估，而油品参数如

RVP，对排放的影响却为指数型的[45]。对运输过程的排放，主要影响因素在于

油气回收设施的控制效率，由于效率的不同，这一排放因子可能会产生数十倍

的差异（0.1 g/kg ~2.3 g/kg）[46-52]。 

此外，汽油从储运销过程到车辆使用过程 VOCs 排放计算方法学的割裂使

得排放影响关键因素识别不清。从物质流动的角度看，汽油的“储-运-销-使用”

各个环节是具有连贯性的，而现有清单方法学中不同环节核算时所考虑的因素

却是不一致的，这就导致了不同环节排放量不完全可比，而影响因素的量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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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覆盖。例如，汽油 RVP 是影响油气蒸发的关键因素，且对汽油使用周期

内各个环节的排放产生指数影响，那么在环境温度较高的地区严格限制夏季汽

油蒸汽压可能会有显著的效果，而现有的清单方法却无法对油品的全过程影响

进行有效量化；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短期出行频率的显著下降，尾气排放降低的

同时，蒸发排放却会升高，同时由于储罐周转效率降低，储罐周转量减少，但

储罐的单位周转量排放系数也会升高，那么交通相关的 VOCs 排放随着车辆活

动水平的变化对整体排放量有多大影响，现有相对割裂的清单算法同样无法评

价；再诸如随着车辆电动化，使用过程汽油消耗量会逐年降低，被动的加油站

和储运销环节的排放系数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却会发生一定程度提高，但是

电动化的最终收益现有的方法学也无法进行有效评估。因此，基于现有的相对

先进的清单算法，建立连贯性的集成算法，将极大优化不同环节排放的一致性

评价以及相关因素的全过程影响量化评估。 

1.2.2 排放控制政策 

2022 年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中的工作原则要

求“突出协同增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

作，强化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

增强生态环境政策与能源产业政策协同性，以碳达峰行动进一步深化环境治理，

以环境治理助推高质量达峰。”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开展 “O3和 PM2.5复合污染

协同防控科技攻关预研课题”，对不同行业的排放现状与深度减排方案进行了

研究，但单个过程的研究结果与全周期系统分析结论之间的一致性与分异性特

征未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根据多个省份已发布的“十四五”期间 VOCs 治理相

关工作的规划，各个省份多参照国家发布的《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等相关政策制定本行政区内的具体执行政策。综合整理目前已经发布的 18 个省

份共 44 份地方控制标准、政策文件（表 4-2），现有及未来涉上下游各环节

VOCs排放政策与重点排放环节的契合度量化评价及系统性目标达成分析研究不

足。 

综合以上，实现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尤其是臭氧减排，关键在于加大

VOCs控制力度。车辆及汽油储运销过程是影响臭氧的核心排放过程之一。下游

油品的消耗必然与上游油品的储存、运输和销售环节相关联，排放计算方法学

的割裂使得系统减排的科学支撑不足。基于此，本研究将开展现有机动车及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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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销清单计算方法学集成研究，开展相关参数本地化的工作，全周期内评估排

放薄弱环节与核心影响因素，基于不同的管控及减排视角对不同控制情景进行

系统性排放影响分析，从减少排放、强化控制、防止劣化三个视角，设定未来

交通行业VOCs减排情景，并分析对不同方式的对应的各环节VOCs减排潜力，

为未来车辆及汽油储运销 VOCs 排放系统性控制提供科学支撑。 

1.3 研究目标 

本研究将从我国交通行业汽油的物质流视角出发，建立我国汽油炼制、储

存、运输、销售及汽油使用全过程 VOCs 分物种排放清单，并基于清单结果分

析各环节 VOCs 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量化其排放影响；识别优先减排物种和

高排放环节，制定汽油全过程 VOCs 的减排路径，最终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广东

省、海南省交通行业 VOCs 减排，为国家和地方汽油 VOCs 控制管理提供技术

支撑。 

1.4 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1）调研我国汽油炼制、储存、运输及销售环节的 VOCs 排放现状及现有

控制措施，分析各环节 VOCs 排放特征及控制现状，建立涵盖汽油总消耗量、

环境因素、控制措施类型及控制效率等影响因素的汽油炼储运销 VOCs 综合排

放清单，定量识别影响汽油上游阶段各环节 VOCs 排放的关键因素，通过调研

分析等手段建立汽油使用上游环节分排放过程的 VOCs 源谱； 

（2）基于课题组已建立的车辆 VOCs 排放链式模型，建立涵盖在内的汽油

使用环节 VOCs 分省份月分辨率的排放清单； 

（3）基于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特征及清单，评估我国现有汽油上下游各

环节控制措施对VOCs排放的影响；基于我国现有VOCs管控措施和源头控制、

过程控制和末端控制等方面设定未来交通行业 VOCs减排情景，研究制定 VOCs

排放控制路径； 

（4）基于排放控制路径的研究，计算不同减排路径下交通行业 VOCs 减排

效益；将不同减排路径下的减排效益进行对比，比较汽油全周期各环节 VOCs

减排潜力及各种不同减排技术的减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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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本课题姊妹项目，以广东和海南的相关数据调研为基础，更新并

丰富研究内容 1、2 的基础数据库，形成本地化的参数库。为姊妹项目提供海南

省汽油炼、储、运、销阶段和使用阶段各环节 VOCs 排放控制路径，考虑当地

汽油炼、储、运、销及机动车行业发展现状和各减排技术效率制定本地化减排

技术路线，并进行试点研究，进行减排效益评估。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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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方法 

2.1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方法学 

本研究中汽油全过程核算边界如图 2-1所示，从原油进入炼油环节开始，到

车辆使用过程为止。上游环节包括炼制、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其中，炼

制环节又包括有组织的燃烧烟气排放、火炬排放、工艺过程排放，和无组织的

废水处理及泄漏过程（LDAR）。储存环节包括炼厂储罐和储油库储罐排放。

具体的，储罐排放又分为边缘密封损失、挂壁损失、浮盘附件损失和浮盘缝隙

损失 4 个部分。运输环节包括从炼油厂到储库的运输（一次运输）和从储库到

加油站的运输（二次运输）过程，这其中又包含公路、船舶、管道三种运输方

式。销售环节包括卸油排放和加油排放两个过程。从排放过程的属性来讲，上

游环节除烟气、火炬及工艺过程之外，其他环节均为物理变化，也被定义为上

游环节蒸发过程。 

下游使用环节排放包括尾气排放和使用过程的蒸发排放。按照排放发生的

时序和机制，尾气排放包括启动排放和热稳定运行排放，蒸发排放包括热浸损

失、分子渗透、通气渗透、碳罐损失和运行损失。 

 

图 2-1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核算边界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计算框架如表 2-1 所示。在充分考虑影响各环节

VOCs排放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研究针对不同的排放环节采用了不同的清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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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炼制环节采用排放因子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环节采用半经验公式法，而

下游环节采用本课题组所建车辆尾气及蒸发排放链式模型。研究中使用的关键

输入数据来源包括 31 个省份 2167 个地面气象站逐小时数据，30 份炼化企业

LDAR 及排放口实测报告，3397 份市售油油品参数报告，17 个汽油储油罐实际

工程参数，13 个月不同道路类型卡口车流量数据，70000 辆车出行链数据，清

华大学积累的数百辆车次排放测试数据，以及研究新补充国六尾气排放测试数

据。下面，将分别对各个环节 VOCs 排放的计算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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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清单计算框架 

排放环节 主要影响因素 清单算法 关键输入参数 

上

游 

炼

制 

有组织排放 

燃烧烟气排放 

生产工艺；后处理设备控制情况 

排放因子法 

单位产量排放因子；后处理设备控制效率 
火炬排放 

工艺过程排放 

集中处理装置排气口  

无组织排放 

废水处理排放 
废水中油相 VOCs 含量  

单位产量排放因子 冷却水排放 

设备动静密封点 LDAR 频率 

储

存 

炼厂储罐、

储油库储罐 

边缘密封损失 气象参数 

储罐参数、周

转次数 

油品参

数 

半经验公式

法 

温度；大气压 

5％、15％馏出

温度；罐容、直

径；周转次数 

汽油

密

度；

汽油

RVP 

挂壁损失 周转量 周转量；支撑柱数目；除锈频率 

浮盘附件损失 

气象参数 

附件类型数目 

温度；大气压 

浮盘缝隙损失 浮盘工艺类型 

运

输 

运输过程 

铁路罐车 

一阶段控制情

况 

Reddy-Wade

半经验公式 

运输方式比

例；控制效率 
 公路罐车 

船舶运输 

管道运输 本环节不产生排放  

装卸过程 

一次装船 

饱和因子 
一阶段控

制情况 

气象参数；油

品参数 

运输方式比例 
一阶段控制效率、达标率 

温度；大气压；汽油

密度；汽油 RVP 

一次装车 

二次装车 

卸油排放 饱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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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加油排放 二、三阶段控制情况 

二阶段控制效率、三阶段覆盖率及控制效

率 

下

游 

尾

气 

冷启动排放 排放标准，环境温度，行驶速度，

启动前停车时长，车辆劣化 

课题组所建

车辆尾气及

蒸发排放链

式模型 

车辆出行链数据；基础尾气排放因子；车辆日内活动分布；车速分

布；分省行驶里程 热稳定运行排放 

蒸

发 

热浸损失 

排放标准，停车前车辆行驶情况，

停车时环境状况，碳罐工作能力，

车辆基准渗透情况； 

小时分辨率环境温度、大气压；出行链数据集；汽油 RVP；平均

油箱大小；油箱加油量；碳罐最大工作能力（g）；基础热浸排放

速率（g/hour）；基础渗透速率（g/hour）；碳罐脱附系数

（L/(min*km/hour)）；升温渗透系数；运行损失速率（g/hour） 

分子渗透 

通气渗透 

碳罐损失 

运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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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炼制环节 VOCs 排放计算方法 

本研究的炼油环节基本计算公式依据《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

南》、《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和《石油炼制行业源强核算技术

指南》，使用实际调研得到的汽油参数及炼油厂生产运营状况，使用国家统计

局机动车保有量、行驶里程及燃油经济性得到汽油需求量量，使用中国气象数

据发布的公开数据得到逐小时气象参数，对我国炼油厂 VOCs 排放以省级行政

区域为空间分辨，以月份为时间分辨率进行排放核算。 

基于调研结果，炼油厂汽油生产 VOCs 排放包括生产过程的 VOCs 有组织

排放、废水处理 VOCs 排放、冷却水循环 VOCs 排放、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VOCs 排放和汽油储罐 VOCs 排放。 

具体表述如下： 

炼油过程的 VOCs 有组织排放包括燃烧烟气排放和工艺有组织排放，涉及

汽油生产的装置有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置、连续重整装置、延迟焦化装置、

汽油加氢装置制氢装置、硫磺装置、CFB 锅炉和火炬，其中催化裂化和连续重

整装置为汽油关键生产装置。有组织工艺废气是指除热源供给设施燃烧烟气和

火炬外，所有经过排气筒的排放。燃烧烟气是工业企业为了给物料直接或者间

接提供热源，燃烧燃料造成的排放。火炬是通过燃烧方式处理排放无法回收和

再加工的可燃气体及蒸汽的特殊燃烧设施，气体来自企业正常工况以及非正常

工况（包括开停工、检维修、设备故障超压等）过程中工艺装置无法回收的工

艺可燃废气、过量燃料气以及吹扫废气中的可燃气体及蒸汽等。公式如下： 

𝐸ℎ = 𝑄ℎ × 𝐶ℎ × 𝑡ℎ × 10
−9 (1) 

𝐸𝐹𝑖 =
𝐸𝑖
𝑊𝑖
× 1000 +∑

𝐸𝑗

𝑊

𝐽

𝑗
× 1000 (2) 

式中：𝐸ℎ为涉汽油生产装置 VOCs 排放量，t/月；EF𝑖为 VOCs 排放因子，

g/kg 加工量； 𝐸𝑖为汽油关键生产装置 VOCs 排放量，t/a；𝑊𝑖为汽油关键生产装

置加工量，t/月；𝐸𝑗为汽油生产配套装置 VOCs 排放量，t/a；𝑊为炼油厂生产装

置总加工量，t/a；𝑄ℎ为第 h 个装置排放口烟气流量，m3/h；𝐶ℎ为第 h 个装置排

放口 VOCs 浓度，mg/m3；𝑡ℎ为第 h 个装置的年运行时间，h/月；𝑖为汽油关键生

产装置，涉及催化裂化和连续重整；𝑗为汽油生产配套装置，涉及常减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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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装置、硫磺装置、CFB锅炉、火炬；ℎ为涉汽油生产装置，包括汽油关键生

产装置和汽油生产配套装置。 

废水处理 VOCs 排放来源于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液，其中中含有的有

机成分随着温度变化，可能释放到大气中，有时不同类型的废水在收集系统中

发生化学反应还可能释放出新污染物进入大气。公式如下： 

𝐸废水处理 =∑ 𝛼
𝑛

𝑖
× 𝑄𝑖 × 10

−3 (3) 

𝐸𝐹废水处理 =
𝐸废水处理

𝑊
× 1000 (4) 

式中∶𝐸废水处理为废水处理过程 VOCs 产生量，t/月；𝛼为第 i 个废水处理设

施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系数，kg/m3；𝑛为废水处理设施的个数；𝑄𝑖为第 i 个废水

处理设施的月废水处理量，m3；EF为废水处理装置 VOCs 生成因子，g/kg-加工

量；𝑊为炼油厂生产装置总加工量，t/a。 

冷却水循环 VOCs 排放是由于回用水处理不彻底、添加水质稳定剂和工艺

物料泄漏将污染物带入循环冷却水中，污染物通过循环水冷却塔的闪蒸、汽提

和风吹等作用释放到大气中。公式如下： 

𝐸冷却塔,𝑖 = 𝐹𝑙𝑜𝑤循环水 × 𝐸𝐹 × 𝑡𝑖 (5) 

𝐸𝐹冷却塔 =
𝐸冷却塔

𝑊
× 1000 (6) 

式中∶𝐸冷却塔,𝑖为第 i个循环水冷却塔 VOCs排放量，t/月；𝐹𝑙𝑜𝑤循环水为循环

水流量，m3/h；EF为单位体积循环水 VOCs 排放系数，t/m3，取 7.19×10-7；𝑡𝑖

为循环水冷却塔年运行时间，h/月。EF冷却塔为循环水冷却塔 VOCs 生成因子，

g/kg 加工量；𝑊为炼油厂生产装置总加工量，t/a。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VOCs 排放来自生产装置、储存、装卸、供热供冷等

公辅设施中的动、静密封点的泄露排放。公式如下： 

𝐸密封点泄漏 = (𝐸𝐹基准排放 + 𝐸𝐹泄漏排放 × (5 − 𝜃)) × 𝑄 × 10−3 (7) 

𝐸𝐹基准排放 =
𝑒𝑉𝑂𝐶𝑠,𝑖 × 𝑡𝑖

𝑊
(8) 

𝐸𝐹泄漏排放 =
𝐸泄露

𝑊
× 1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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𝑒𝑉𝑂𝐶𝑠,𝑖 = 𝑒𝑇𝑂𝐶,𝑖 ×
𝑊𝐹𝑉𝑂𝐶𝑠
𝑊𝐹𝑇𝑂𝐶

(10) 

𝑒𝑇𝑂𝐶,𝑖 = {

𝑒0         (0 ≤ 𝑆𝑉 ≤ 1)

𝑒𝑝        (𝑆𝑉 ≥ 50000)

𝑒𝑓(1 ≤ 𝑆𝑉 ≤ 50000)

(11) 

式中：𝐸密封点泄漏为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VOCs排放量，t/月；EF基准排放为修

复后的设备动静密封点排放因子，g/kg 加工量；EF泄漏排放为不进行 LDAR 情况

下设备动静密封点的 VOCs 排放因子，g/kg 加工量；𝜃为 LDAR 检测次数；Q 为

汽油需求量，t/月；𝑒𝑉𝑂𝐶𝑠,𝑖为为 i 装置密封点的 VOCs 年排放速率，kg/h；𝑒𝑇𝑂𝐶,𝑖

为 i 装置密封点的 TOC 排放速率，kg/h；WF𝑉𝑂𝐶𝑠为运行时间段内流经为 i 装置

密封点的物料中 VOCs 的平均质量分数；WF𝑇𝑂𝐶为运行时间段内流经为 i 装置密

封点的物料中 TOC 的平均质量分数；𝑒0为为 i 装置密封点的默认零值排放速率，

kg/h；𝑒𝑝为密封点 i的限定排放速率，kg/h；𝑒𝑓为为 i装置密封点的相关方程核算

排放速率，kg/h；SV为修正后的净检测值，μmol/mol；𝑡𝑖为 i 装置运行时间，h/

月；𝐸泄露为设备动静密封点 VOCs 年排放量，t/a；𝑊为炼油厂生产装置总加工

量，t/a。 

2.1.2 储存环节 VOCs 排放计算方法 

储罐储存 VOCs 排放来源于炼油厂储罐储存 VOCs 排放和储油库储罐储存

VOCs排放。基于调研，我国目前汽油储存均已采用内浮顶罐。汽油内浮顶罐的

总 VOCs排放是边缘密封损失 VOCs排放、挂壁损失 VOCs排放、浮盘附件损失

VOCs 排放和浮盘缝隙损失 VOCs 排放四部分排放的总和。边缘密封损失 VOCs

排放 LR 依赖于储罐参数、油品气相空间密度和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

挂壁损失 VOCs排放 LWD依赖于油品周转量和储罐参数。浮盘附件损失 VOCs排

放 LF 依赖于与储罐附件数目、油品气相空间密度和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

汽压。浮盘缝隙损失 VOCs 排放 LD 的计算依赖于储罐参数、油品气相空间密度

和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 

汽油内浮顶罐的总 VOCs 排放 LT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𝑇 = 𝑁(𝐿𝑅 + 𝐿𝐹 + 𝐿𝐷) + 𝐿𝑊𝐷 (12) 

𝑁 =
𝑄

𝜕 × 𝑉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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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T 为计算区域储存 VOCs 排放，lb/d；LR 为边缘密封损失 VOCs 排

放，lb/d；LWD 为挂壁损失 VOCs 排放，lb/d；LF 为浮盘附件损失 VOCs 排放，

lb/d；LD 为浮盘缝隙损失 VOCs 排放，lb/d；N 为计算区域汽油储油罐保有量；

Q 为汽油需求量，t/年；𝜕为计算区域油库平均年周转次数，次/年；Vc 为计算成

品油的平均库容，t。 

浮顶罐的各部分损耗 VOCs 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𝐿𝑅 = 𝐾𝑅𝑎𝐷𝑃 ∗ 𝑀𝑉𝐾𝐶 (14) 

𝑃 ∗=

𝑃𝑉𝐴
𝑃𝐴

[1 + (1 −
𝑃𝑉𝐴
𝑃𝐴
)0.5]2

(15) 

𝐿𝑊𝐷 =
(0.943)𝑄𝐶𝑆𝑊𝐿

𝐷
[1 +

𝑁𝐶𝐹𝐶
𝐷

] (16) 

𝐿𝐹 = 𝐹𝐹𝑃
∗𝑀𝑉𝐾𝐶 (17) 

𝐹𝐹 = [(𝑁𝐹1𝐾𝐹1) + (𝑁𝐹2𝐾𝐹2) + ⋯+ (𝑁𝐹𝑛𝐾𝐹𝑛)] (18) 

𝐿𝐷 = 𝐾𝐷𝑆𝐷𝐷
2𝑃∗𝑀𝑉𝐾𝐶 (19) 

𝑃𝑉𝐴 = 𝑒𝑥𝑝 [𝐴 − (
𝐵

𝑇𝐿𝐴
)] (20) 

𝐴 = 15.64 − 1.854𝑆0.5 − (0.8742 − 0.3280𝑆0.5) 𝑙𝑛( 𝑅𝑉𝑃) (21) 

𝐵 = 8742 − 1042𝑆0.5 − (1049 − 179.4𝑆0.5) 𝑙𝑛( 𝑅𝑉𝑃) (22) 

式中：LR为边缘密封损失 VOCs 排放，lb/d；LWD为挂壁损失 VOCs 排放，

lb/d；LF 为浮盘附件损失 VOCs 排放，lb/d；LD 为盘缝损失 VOCs 排放，lb/d；

KRa为零风速边缘密封 VOCs 排放因子，lb-mol/ft·d；D 为罐体直径，ft；Mv 为

气相分子质量，lb/lb-mol；Kc 为产品因子，参照《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

工作指南》取值为 1.0；P*为蒸汽压函数，无量纲量。PVA 为日平均液面温度下

的饱和蒸汽压，psia；PA 为标准大气压，14.70 psia；Q 为日周转量，bbl/d；Cs

为罐体油垢因子；WL 为有机液体密度，l b/gal；0.943 为常数，1000ft3- gal/bbl2；

Nc 为固定顶支撑柱数量，无量纲量；Fc 为有效柱直径，依据《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取值 1.0。FF 为总浮盘附件 VOCs 排放因子，lb-mol/d。

NFi 为特定规格的浮盘附件数，无量纲量；KFi 为特定规格的附件 VOCs 排放因

子，本研究条件下即无风情况下特定类型浮盘附件 VOCs 排放因子，lb-mol/d，

见表 2-1。KD 为盘缝 VOCs 排放单位缝长因子，l b-mol/ft·d，依据《石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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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取值 0.012；SD 为盘缝长度因子，ft/ft2；A 为蒸汽

压公式中的常数，无量纲量；B 为蒸汽压公式中的常数，°R；RVP 为雷德蒸汽

压，psi；S 为 10%蒸发量下 ASTM 蒸馏曲线斜率，℉/vol%；TLA 为液体表面温

度，°R。 

2.1.3 运输环节 VOCs 排放计算方法 

运输过程 VOCs 排放来源于炼油厂汽油装载 VOCs 排放、炼油厂至储油库

运输 VOCs排放、储油库装载和卸载 VOCs排放，储油库至加油站运输 VOCs排

放。装卸排放指物料装载和卸载过程中，油罐内的蒸气被装卸的物料置换时所

产生的排放，运输排放取决于运输工具油气回收系统的密闭性以及油气密封点

的泄漏程度。本研究的装卸过程基本计算公式依据 Reddy-Wade公式核算，运输

过程则采用排放系数法核算，排放系数来源于大气攻关预研课题研究报告调研。

使用实际调研测试得到的汽油参数，使用国家统计局机动车保有量、行驶里程

和燃油经济性得到汽油需求量，使用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开数据得到汽油在各

环节的运输比例，使用中国气象数据发布的公开数据得到逐小时气象参数，对

我国“炼油厂-储油库-加油站”运输环节 VOCs 排放以省级行政区域为空间分辨，

以小时为时间分辨率进行排放核算。 

基于调研结果，汽油从炼油厂至储油库的转移包括管道运输、铁路罐车运

输、公路罐车运输和油船运输，统称一次运输；汽油从储油库到加油站的运输

成为二次运输，采用公路罐车运输。此外，我国油品装卸操作方式基本采用底

部液下装载。具体公式如下： 

𝐸运输 = 𝐸运 + 𝐸装卸
(23) 

𝐸运 = 𝐸𝐹运 × 𝑄 × 10−3 (24) 

𝐸装卸 = 𝐸𝐹装卸 × (1 − ɳ) × 𝑄 × 10−3 (25) 

𝐸𝐹装卸 =
𝐶装卸 × 𝛼𝑖 × 𝑆𝑖

𝜌
(26) 

𝐶装卸 = 18.2 × [
𝑓 × 𝑃𝑎𝑡𝑚
𝑅 × 𝑇

+
𝑃𝑎𝑡𝑚 − 𝑃𝑜𝑖𝑙
𝑅 × 𝑇𝑣

] + [
𝑃𝑜𝑖𝑙

𝑃𝑎𝑡𝑚 − 𝑃𝑜𝑖𝑙
] (27) 

𝑃𝑜𝑖𝑙 = 𝐴 × 𝑇 × 𝑅𝑉𝑃 × 𝑒𝑥𝑝 (−
𝐵

𝑇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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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运输为计算区域运输环节 VOCs 排放量，t/d；𝐸运为计算区域运输过程

VOCs排放量，t/d；𝐸装卸为计算区域装卸过程 VOCs排放量，t/d；Q为汽油需求

量，t/d；EF运输为运输过程的排放因子，g/kg；EF装卸为装卸过程的排放因子，

g/kg；η为装卸过程油气回收装置控制效率，%；𝐶装卸为被置换到环境中的 VOC

浓度，g/L；𝜌为汽油密度，t/m3；𝛼𝑖为不同运输方式比例；𝑆𝑖为饱和因子，参照

《石化行业 VOCs 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罐车取 0.6，油船取 0.2；f 为常数，

0.2 g/gal；R 为普适气体常数，0.3187 (gal psi)/(g mol k)；T 为环境温度，K；Tv

为储罐中油品温度，K；Patm 为大气压力，psi；Poil 为汽油蒸汽压，psi；A、B

为常数，分别为 25.61、2789.78；RVP 为雷德蒸汽压，psi。 

2.1.4 销售环节 VOCs 排放计算方法 

销售环节 VOCs 排放主要来源于卸油过程 VOCs 排放和机动车加油过程

VOCs排放。卸油排放指油罐车到达加油站，通过输油管线向地下油库内卸油时，

地下油库内因液面上升而气压上升，以及油库内卸油带来的油品搅动，使油库

内产生的多余油气通过排气管排向大气。加油过程 VOCs 排放指机动车加油过

程中，油箱中的汽油蒸汽被加入的汽油置换并排入大气中。本研究的销售环节

VOCs 排放基本计算公式依据 Reddy-Wade 公式核算。使用实际调研测试得到的

汽油参数，使用国家统计局机动车保有量、行驶里程及燃油经济性得到汽油需

求量，使用中国气象数据发布的公开数据得到逐小时气象参数，对我国加油站

卸油和加油环节 VOCs 排放以省级行政区域为空间分辨，以小时为时间分辨率

进行排放核算。 

基于调研结果，我国加油站均已安装一阶段油气回收设施（Stage I）和二

阶段油气回收设施（Stage II）。其中 Stage I 主要控制油罐车卸油阶段的油气挥

发，达标运行时油气回收效率可达 95%；Stage II 主要控制加油时的油气挥发，

达标运行时油气回收效率可达 70%。此外，自《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实施以来，我国国六标准车辆已全面加装 ORVR 油

气回收系统来控制加油时的油气挥发，但其与 Stage II存在着兼容性问题，故部

分地区加油站加装三阶段油气回收设施（Stage III）来控制地下储罐油气呼吸损

耗。具体公式如下： 

𝐸销售 = 𝐸加油 + 𝐸卸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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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加油 = [𝛼 × (1 − ɳ𝐼𝐼)(1 − ɳ𝐼𝐼𝐼) + 𝛽 × (1 − ɳ𝑂𝑅𝑉𝑅)(1 − ɳ𝐼𝐼𝐼)] ×
𝐶加油𝑄

1000𝜌
(30) 

𝐸卸油 =
𝐶装卸

𝜌
× 𝑄 × (1 − ɳ𝐼) × 10

−3 (31) 

𝐶加油 = 18.2 × [
𝑓 × 𝑃𝑎𝑡𝑚
𝑅 × 𝑇𝑑

+
𝑃𝑎𝑡𝑚 − 𝑃𝑡𝑎𝑛𝑘
𝑅 × 𝑇𝑣

] + [
𝑃𝑑𝑖𝑠𝑝

𝑃𝑎𝑡𝑚 − 𝑃𝑑𝑖𝑠𝑝
] (32) 

𝑃𝑑𝑖𝑠𝑝 = 𝐴 × 𝑇 × 𝑅𝑉𝑃 × 𝑒𝑥𝑝 (−
𝐵

𝑇
) (33) 

式中：𝐸销售为计算区域销售环节 VOCs 排放量，t/d；𝐸加油为计算区域加油

站加油过程 VOCs 排放量，t/d；𝛼为国一到国五车保有量比例；𝛽为国六、国七

车保有量比例；𝐸卸油为计算区域加油站卸油过程 VOCs 排放量，t/d；Q 为汽油

需求量，t/d；ɳ𝐼、ɳ𝐼𝐼、ɳ𝐼𝐼𝐼、ɳORVR分别为一阶段、二阶段、三阶段和 ORVR 油

气回收装置综合控制效率，%；𝐶加油为被置换到环境中的 VOC 浓度，g/L；f 为

常数，0.2 g/gal；R 为普适气体常数，0.3187 (gal psi)/(g mol k)；Td为所加汽油温

度，K；Tv为机动车油箱中汽油温度，K；Patm为大气压力，psi；Ptank为油箱中

的蒸汽压，psi；Pdisp 为所加汽油蒸汽压，psi；A、B 为常数，分别为 25.61、

2789.78；RVP 为雷德蒸汽压，psi。 

2.1.5 使用环节 VOCs 排放计算方法 

机动车在使用环节排放 VOCs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分别是机动车在运行过

程中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尾气排放以及在静置和运行过程中由于汽油组分挥发

所带来的的蒸发排放。本研究采用常用的排放因子法计算机动车 VOCs 在尾气

与蒸发过程中的排放，其基本公式为： 

𝐸𝑖 = 𝐸𝐹𝑖 × 𝑉𝐴𝐿𝑖 × 𝑉𝑃𝑖 (34) 

其中：i 为机动车的使用排放环节，包括尾气排放与蒸发排放；Ei 为机动车

在 i 环节中的排放总量；EFi（emission factor）为机动车在该环节中，单位活动

水平下的单车排放因子；VALi（vehicle activity level）为机动车在该环节中的单

车年活动水平；VPi（vehicle population）为计算范围内的机动车年保有量。 

机动车尾气排放 VOCs 的计算方法如下： 

𝐸𝑡𝑎𝑖𝑙 =∑𝐸𝐹𝑡𝑎𝑖𝑙,𝑖,𝑗,𝑘 × 𝑉𝐾𝑇𝑖,𝑘 × 𝑉𝑃𝑖,𝑗
𝑖,𝑗,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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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tail为机动车尾气排放 VOCs 的总量（g）；i 为中国各省，本研究中

为除中国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

区以及直辖市；j 为机动车排放标准，本研究中为我国现行的汽油车国 1 至国 6

以及虚拟设定的国 7 标准；k 为机动车尾气排放阶段，包括冷启动和热稳定运行

排放；VKTi,j,k（vehicle kilometers of travel）为 i 省 j 排放标准汽油车在 j 行驶阶

段的车辆年行驶里程，本研究中采用 Man 等[27]给出的各省 VKT 数据，冷启动

和热稳定运行阶段的 VKT 根据各省机动车活动水平（冷启动与热稳定运行的时

间和平均速度）决定；VPi,j为 i 省 j 排放标准汽油车的年保有量。本研究采用的

保有量数据详见保有量预测部分；EFtail,j,k为 j 排放标准汽油车在 k 阶段的单车尾

排放因子（g/km），本研究中国 1 至国 5 各车型各标准汽油车采用 Man 等给出

的汽油车尾气排放因子，国 6 车采用 Zhang 等给出的尾气排放因子，虚拟设立

的国 7 尾气标准对标国际更先进的 Tier3，相应尾气排放因子根据国 1 至国 6 尾

气排放标准限值与实测尾气排放因子所拟合的线性关系结合国 7 尾气排放标准

限值进行计算。 

考虑到实际运行过程中，车辆所处的环境因素与运行状况与排放测试时不

一致，排放因子会发生变化。本研究根据车辆实时运行状况以及逐小时气象数

据，对冷启动和热稳定运行时各省机动车的实际排放因子进行修正计算。冷启

动阶段采用各省全年逐小时温度与湿度数据，热稳定运行阶段采用实测车辆运

行速度，根据《道路机动车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对排放因子进行修正。 

冷启动排放因子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𝐸𝐹𝑐𝑜𝑙𝑑,𝑗,𝑙 = {
(2.8 − 0.06𝑇𝑙) × 𝐸𝐹ℎ𝑜𝑡,𝑗   (𝑗 = 0)

𝛽𝑗(𝐴 × 𝑉𝑙 + 𝐵 × 𝑇𝑙 + 𝐶) × 𝐸𝐹ℎ𝑜𝑡,𝑗  (𝑗 = 1—7)
(36) 

         其中：j 为汽油车的排放标准；l 为汽油车运行过程中的阶段单元；EFcold,j,l

为 j 标准汽油车的实际冷启动排放因子（g/km）；EFhot,j,l 为 j 标准汽油车的实际

热稳定运行排放因子（g/km）；Tl 为第 l 个运行单元的环境温度（K）；Vl 为第

l 个运行单元的运行速度（km/h）；A、B、C 为常数； 

热稳定运行排放因子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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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𝐹ℎ𝑜𝑡,𝑗,𝑙 =

{
 
 

 
 

1.247  (𝑗 = 0, 𝑉𝑙 > 100)

30.34 × 𝑉𝑙
−0.693   (𝑗 = 0, 𝑉𝑙 ≤ 100)

𝑎𝑗 + 𝑐𝑗 × 𝑉𝑙 + 𝑒𝑗 × 𝑉𝑙
2

1 + 𝑏𝑗 + 𝑉𝑙 + 𝑑𝑗 × 𝑉𝑖
2   (𝑗 = 1—4)

𝑎𝑗 × 𝑉𝑙
𝑏 + 𝑐𝑙 × 𝑉𝑙

𝑑   (𝑗 = 5—7)

(37) 

其中：EFhot,j,l 为 j 标准汽油车的实际热稳定排放因子（g/km）；j 为汽油车

的排放标准；l 为汽油车运行过程中的阶段单元；Tl 为第 l 个运行单元的环境温

度（K）；Vl 为第 l 个运行单元的运行速度（km/h）；aj、bj、cj、dj 为 j 标准汽

油车所对应的计算常数。 

机动车蒸发排放 VOCs 可以根据车辆运行和驻车状况分为驻车热浸排放、

碳罐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放以及运行损失，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

不同。本研究采用 Man 等建立的链式排放模型进行蒸发排放各环节的计算。 

驻车热浸排放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𝐸ℎ𝑜𝑡𝑠𝑜𝑎𝑘 =∑𝐸𝐹ℎ𝑜𝑡𝑠𝑜𝑎𝑘,𝑖 × (𝑇𝑖 × 𝑝𝑑𝑢𝑟𝑎𝑡𝑖𝑜𝑛,<1ℎ,𝑖 + 𝑁𝑖 × 𝑝𝑒𝑣𝑒𝑛𝑡,>1ℎ,𝑖 × 1) × 365 × 𝑉𝑃𝑖
𝑖

(38) 

其中：Ehotsoak为汽油车热浸 VOCs排放总量（g）；EFhotsoak,i为 i排放标准的

汽油车热浸 VOCs 的排放因子（g/h）；Pduration,<1h,i为 i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驻车时

间在 1 小时内的比例；pevent,>1h,i 为 i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驻车持续时间为 1 小时以

上的驻车次数百分比；Ti 为 i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单车每日平均驻车时长（h）；

VPi为 i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总保有量； 

分子渗透排放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𝐸𝑝𝑝 = ∫ 𝑃𝑏𝑎𝑠𝑒𝑒
0.0385(𝑓(𝑡)−𝑇𝑏𝑎𝑠𝑒)𝑑𝑡

𝑡2

𝑡1

(39) 

其中：Epp 为分子渗透排放 VOCs 的总量（g）;Pbase 为渗透排放基准排放速

率（g/h）；𝑓(𝑡)是环境温度对时间的函数；𝑡1、𝑡2 为渗透过程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h）。  

通气渗透排放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𝐸𝑝𝑣 = 𝛼 × 𝑇𝑉𝐺 (40) 

其中：Epv为通气渗透排放 VOCs 的总量（g）；α 为由于气体膨胀通过油路

系统产生的渗透排放与由于温度升高产生的油气生成量比例常数；TVG 为油气

生成量（g），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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𝑇𝑉𝐺 = 𝐴 × 𝑒𝐵×𝑅𝑉𝑃(𝑒𝑐×𝑇𝑥 − 𝑒𝑐×𝑇0) × 𝑉𝑡𝑎𝑛𝑘 (41) 

其中：RVP 为燃油蒸气压（psi）；𝑇𝑥为停车过程最高温度（K）； 𝑇0 为停

车事件开始时的温度（K）；A、B、C 为常数。 

碳罐排放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𝐸𝑐 = 𝑓(𝑇𝑉𝐺𝑖 , 𝑀𝑖−1, 𝑀0, 𝑀𝑝) (42) 

其中：TVG 为油气生成量（g）；Mi-1为第 i次行驶前的碳罐加载量（g）；

M0 为汽油车的碳罐初始加载量（g）；Mp 为机动车行驶过程中碳罐脱附质量

（g），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𝑀𝑝 = 𝐾𝑝𝑚 × 𝑉𝑝𝑣 (43) 

𝑉𝑝𝑟 = 𝐾𝑝𝑟 × 𝑉 (44) 

𝑉𝑝𝑣 = 𝑉𝑝𝑟 × 𝑡𝑑 (45) 

其中：Kpr 为行驶速度与脱附速率相关系数； 𝑉为停车前机动车行驶平均速

度（km/h）； 𝑡𝑑为机动车行驶时间（min）；𝑉𝑝𝑟为停车前机动车行驶过程中碳

罐脱附速率（L/min）； 𝑉𝑝𝑣为机动车行驶过程碳罐总脱附流量（L）；𝑀𝑝为机

动车行驶过程中碳罐脱附质量（g），𝑀𝑝最大值不超过机动车行驶过程开始时

的碳罐加载量； Kpm为碳罐脱附质量与脱附流量相关系数。 

运行损失可以根据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𝐸𝑟𝑢𝑛𝑛𝑖𝑛𝑔 𝑙𝑜𝑠𝑠 =∑𝐸𝐹𝑟𝑢𝑛𝑛𝑖𝑛𝑔 𝑙𝑜𝑠𝑠,𝑖 × (24 − 𝑇𝑖) × 365 × 𝑉𝑃𝑖
𝑖

(46) 

其中：i 为汽油车的排放标准；Erunning loss为汽油车运行损失排放 VOCs 总量

（g）；EFrunning loss 为汽油车运行损失的排放因子（g/h）；Ti 为 i 排放标准的汽

油车单车每日平均驻车时长（h）；VPi为 i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总保有量。 

2.1.6 汽油全过程 VOCs 生成的关键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计算框架，研究从生成视角量化了环境温

度对 VOCs 排放的影响。当环境基准温度为 20 °C 时，环境温度每增加 1 °C 对

各个子环节 VOCs 排放的影响如图 2-2（a）所示。本研究中，未考虑温度对上

游环节炼油环节的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运输环节的排放。此外，无论

驻车时车辆所处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在运行过程中车辆都已经充分预热，因此

下游过程中车辆尾气的热稳定运行排放和车辆蒸发的运行损失排放与温度无关。

对于与汽油燃烧有关的车辆尾气的冷启动过程，环境温度降低，VOCs的排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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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为补偿低温时燃料蒸发减少以

及缺少润滑油引起的发动机部件摩擦增加，空气-燃料混合物更加富足，导致

VOCs生成增加；第二，低温情况下催化剂达到起燃温度的时间增加且催化效率

降低，导致低温冷启动时汽油燃烧生成的部分甚至全部 VOCs 未经催化转化直

接排出。对其他与蒸发相关的排放子环节，包括上游环节的炼厂储罐和储油库

储罐的边缘密封排放、挂壁损失排放、浮盘附件排放和浮盘缝隙排放，加油站

卸油和装油，以及下游过程车辆蒸发的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

放和碳罐排放，温度的降低会减少 VOCs 的生成。在此基础上，研究定量分析

了温度的连续增加对 3.1中定义的主要排放环节 VOCs排放的影响，结果如图 2-

2（b）所示。与 20 °C 相比，环境温度升高 1 °C 时，储存蒸发、运输蒸发和销

售蒸发环节的 VOCs 生成的增幅分别为 3.41％、2.10％和 4.59％，汽油使用环节

VOCs 排放的降幅为 3.45％。而当环境温度升高 4 °C 时，上游环节储存蒸发、

运输蒸发和销售蒸发环节的 VOCs 生成的增幅合计达到 43.07％，汽油使用环节

VOCs 排放的降幅达到 12.05％。从图 2-2 中还可以发现，环境温度对各环节

VOCs 排放变化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对于与蒸发相关的上游环节，从 20 °C 开

始，排放比例呈指数型变化，即温度越高，温度每升高 1 °C 引起的排放比例变

化越大。例如，温度从 20 °C 上升至 21 °C，上游环节 VOCs 排放增加的比例为

10.11%，而温度从 23 °C 上升至 24 °C，该比例为 11.45%。与此相反，对于下游

环节，温度越高，温度每升高 1 °C 引起的排放比例变化越小，温度从 23 °C 上

升至 24 °C，下游过程 VOCs 排放降低的比例为 2.97%。由此可见，上游环节

VOCs 生成对温度的敏感性在高温时更明显，而下游过程 VOCs 排放对温度的敏

感性在低温时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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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a）基准温度为 20 °C 时环境温度每上升 1 °C 引起的汽油全过程 VOCs 各子环

节的排放变化（b）基准温度为 20 °C 时环境温度连续上升引起的汽油全过程主要排放

环节的 VOCs 排放变化 

研究进一步对影响上游储存和销售环节 VOCs 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图

2-3 展示了油箱中油气生成情况与日均温度和温差的关系，日均温度越高，昼夜

温差越大，油箱油气生成越多。当日均温度超过 25 °C，昼夜温差超过 10 °C，

油箱油气生成量可以达到 15 g/day 左右，而当日均温度低于-10 °C 时，油箱油气

生成量仅为 0.1 g/day。储存蒸发与销售蒸发环节的排放因子与日均气温的相关

性如图 2-4 所示。在储存蒸发的四类排放过程中，挂壁损失对温度变化并不敏

感，而浮盘缝隙、浮盘附件以及边缘密封排放均与温度呈现指数型正相关关系，

且浮盘缝隙排放对温度升高最敏感。加油和卸油过程的排放因子同样与日均温

度呈现指数型正相关关系。除环境温度以外，汽油蒸汽压也是影响加油和卸油

过程 VOCs排放的关键因素。由图 2-5可知，汽油蒸汽压越高，加油和卸油过程

油气排放因子越高，汽油蒸汽压增加引起的加油和卸油过程油气排放因子增幅

越大，且汽油蒸汽压对油气排放因子的影响在高温情况下更加明显。 

 

图 2-3 日均温度和温差对于油箱油气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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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日均气温与（a）浮盘缝隙、（b）挂壁损失、（c）浮盘附件、（d）边缘密封、

（e）加油以及（f）卸油环节排放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图 2-5 汽油蒸汽压及环境温度对于加油和卸油过程油气排放因子的影响 

2.2 汽油全过程 VOCs 未来排放计算 

2.2.1 机动车分标准保有量预测方法 

本研究对 2009-2021年全国汽油车分标准保有量进行了年龄结构的分析复现，

并对 2022-2030 年的保有量进行了预测，预测流程和数据来源如下： 

（1）2009-2021年全国汽油车总量及 2009-2019年分标准保有量采用每年的

《移动源管理年报》以及公安部数据，2020-2021 年分标准保有量在 2019 年的

分标准车队构成的基础上，基于上一年总保有量扣除淘汰车辆数后新增的数量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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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队的淘汰参考 Zheng 等[53]提供的生命周期曲线进行计算，每年新增

的车辆按当年标准政策实施情况划分该批新车的排放标准，如国 6 标准于 2020

年起在全国全面实施，因此自 2020 年起，新增的车辆均视为国 6 车辆。特别地，

由于《移动源管理年报》的最早年份为 2009 年，而国 1 至国 3 标准实施的年份

均在 2007 年及更早时间，考虑到其保有量占比逐渐趋小，对车队的标准构成影

响不大，因此在解构国 1 至国 3 标准汽油车保有量时，按保有量整体对其进行

生命曲线的计算，使之符合历年变化趋势； 

（3）本研究采用 Huo 等[54]的方法，基于人口、GDP 以及千人车辆保有率

等数据，对 2022 年至 2030 年民用汽车保有量进行了预测，并根据历史年份民

用汽车与汽油车的比例折算成总汽油车保有量，该年预测的汽油车总保有量中

减去由于历史年份车队迭代所剩下的车辆，得到该年相应排放标准应新增的新

汽油车数量； 

（4）由于电动化情景的设立，每年应增的新汽油车数量中，相应电动化渗

透率的比例被扣除，得到相应标准实增的新汽油车数量。 

2.2.2 使用环节汽油消费量预测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单车行驶油耗计算方法对各省每年使用环节汽油消

费量进行核算。汽油消费量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𝑄𝑖,𝑗 = 𝐶𝐹𝑖 × 𝑉𝐾𝑇𝑖,𝑗 × 𝑉𝑃𝑖,𝑗 (47) 

其中：Qi,j 为 j 省在 i 年的汽油消费量（kg）；i 为计算目标年；j 为中国各

省，本研究中为除中国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 31 个

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VKTi,j为 j 省在 i 年的车辆年行驶里程（km），数

据来源于 Man 等；CFi 为在 i 年我国单车的平均行驶油耗（kg/km），2010 年至

2015 年的数据来源于 ICCT 报告，2016 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VPi,j为 j 省在 i 年的汽油车保有量。 

2.2.3 未来情景搭建 

本研究参考国内已有政策、发展计划，对我国未来汽油上下游环节的减排

措施进行量化，同时设立基准情景与强化情景，量化分析各环节减排措施对汽

油全链条排放的减排效果。本研究参考的政策文件包括《“十四五”节能减排综

合工作方案》、《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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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控制政策分析 

本研究广泛调研了各种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相关的控制政策。行业覆盖

了石油炼制、储油库、油品运输、加油站、道路移动源、油品参数。除了国家

层面的政策以外，还包括了 18 个地区地方层面的汽油全链条 VOCs 控制措施，

具体的政策总结见附表3。总结已发布政策情况，我们将所有相关的控制措施按

环节分类的前提下，按控制类型再分为三类，分别是“减少生成，加强控制，

防止劣化”。得到了更加脉络清晰的现有控制政策表，如表 2-2所示。可以看到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主导环节——下游使用过程的控制措施反而是比较薄

弱的。 

表 2-2 现有控制政策表 

措施  炼制 储存 运输 销售 尾气 蒸发 

减少

生成 

减少非正

常工况

VOCs 排

放 

强化炼油

总量控制 

储罐采取

更高效的

密封方式 

调整油库

布局 

完成底部装油方式

改造 

一次运输结构比例

调整 

新增运输汽油的油

罐车不得配备上装

密闭装油装置 

对装载汽油的汽车

罐车，推广使用自

封式快速接头。 

错峰加油 

提升新

能源渗

透率 

优化油

品                                       

淘汰老

旧车辆 

提升新能源

渗透率                        

优化油品                                      

淘汰老旧车

辆 

加强

控制 

治理设施

改造升级 

提升废气

收集率与

去除率 

加强无组

织排放控

制 

油气回收

处理装置

的安装 

完成原油和成品油

码头油气回收，新

建装船作业线全部

安装油气回收设

施。 

VRU 的安装普及                           

当辖区内采用 

ORVR 的轻型汽

车达到汽车保有

量的 20%后，油

气回收系统、在

线监测系统应兼

容 ORVR 系统。 

加强在

用车环

保检测

和达标

监管 

加强在用车

环保检测和

达标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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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劣化 

提升治理

设施投用

率 

开展

LDAR 工

作 

开展

LDAR 工

作 

每年组织

开展油气

回收专项

检查和整

改工作 

安装油气

回收自动

监控设备 

红外摄像方式检测

油气密封点 提升油

气回收设施使用率 

OMS 的安装普及                          

红外摄像方式检

测油气密封点 

实施汽

车排放

检验与

维护制

度 

遥感监

管 

蒸发排放控

制系统检验 

本研究进一步对各省十四五区域政策与排放过程作了契合性分析，如下表

2-3 所示，研究结果表明，上游的储存、销售，以及下游使用过程的尾气与蒸发

环节控制措施还较为薄弱。尤其是蒸发排放管控环节，目前仅有广东省首个印

发了《汽油车燃油蒸发排放控制系统检验操作指南》，规范了汽油车蒸发排放

控制系统的检验操作，减少蒸发排放。 

表 2-3 各省十四五政策与排放过程的契合性分析 

 

2.2.3.2  源头控制领域 

本研究对交通行业汽油 VOCs 排放源头控制领域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设计。

在本研究中，认为交通行业汽油 VOCs 排放的源头在于我国车队构成及清洁化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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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情景中，通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乘联会，机动车管理年报以及公

安部历年数据可以得到我国近年来汽油小客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新车销

量变化。根据《“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与《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中提到的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

2030 年达到 40%，可知从 2022 年～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平均每

年约增长 1.3%，从 2026 年～2030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保持不变。 

在强化情景中，假设国家推出力度更大的新能源车优惠政策，扩大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规模。使得目标年 2025 年、2030 年的新销量车中新能源占比分别能

达到 20%，70%，即平均每年增长 10%。情景内容表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源头控制领域情景设计参数表 

情景内容 
基准情景 强化情景 

2025 2030 2025 2030 

新销量汽

车清洁能

源化率 

达 20%2022～

2025 年平均每

年增长 1.3% 

达 20% 

2026～2030保持不变 

达 20% 

2022～2025年

平均每年增长

1.3% 

达 70% 

2026～2030

年平均每年增

长 10% 

 

2.2.3.3 过程控制领域 

（1）炼制环节 

在基准情景中，根据《“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未来我国将深

化石化化工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全面提升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

步运行率和去除率。对易挥发有机液体储罐实施改造，对浮顶罐推广采用全接

液浮盘和高效双重密封技术，对废水系统高浓度废气实施单独收集处理。根据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到 2025 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 10

亿吨以内。 

在强化情景中，进一步优化炼厂的产能结构，调整汽油油品调和配方，减

少催化裂化环节的高排放。MTBE 在我国虽未禁止使用，但受汽油标准含氧量

要求限制（质量分数不得超过 2.7%），添加上限在 15%左右，且汽油辛烷值与

MTBE 添加量不呈线性关系，因此当前市场中 MTBE 调和比例一般控制在 10%

以下，因此情景设置中保持现有 MTBE 调和比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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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内容如表 2-5 所示： 

表 2-5 炼制环节情景设计参数表 

情景内容 
基准情景 强化情景 

2025 2030 2025 2030 

油品调和配方 

FCC 65% 

CR 27% 

MTBE 8% 

FCC 60% 

CR 32% 

MTBE 8% 

FCC 55% 

CR 37% 

MTBE 8% 

有组织排放废水搜集

效率 
85% 85% 

有组织排放废水处理

效率 
30% 60% 90% 

FCC 及 CR 去除效率 90% 90% 

LDAR 每年检测次数 4 4 

 

（2）储存环节 

在基础情景中，根据《“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未来我国将深

化石化化工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全面提升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

步运行率和去除率。对易挥发有机液体储罐实施改造，对浮顶罐推广采用全接

液浮盘和高效双重密封技术，对废水系统高浓度废气实施单独收集处理。 

在强化情景中大力推广汽油内浮顶罐的升级改造，减少最劣化储库的比例，

于 2025、2030 年分别降低其比例至 10%、0%；大力推广采用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于 2025、2030 年分别完成 25%、50%的改造升级。 

情景内容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储存环节情景设计参数表 

情景

内容 

基准情景 强化情景 

2025 2030 2025 2030 

炼油

厂储

库 

5000 m3储库 

19.1% 

20000 m3储库 

45.9% 

最劣化储库 20% 

5000 m3储库 

14.7% 

20000 m3储库 

35.3% 

最劣化储库 20% 

5000 m3储库 

19.1% 

20000 m3储库 

45.9% 

最劣化储库 10% 

5000 m3储库 

14.7% 

20000 m3储库 

35.3% 

最劣化储库 0% 



 

29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15%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30%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25%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50% 

城市

储库 

2000 m3储库 52% 

5000 m3储库 13% 

最劣化储库 20%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15% 

2000 m3储库 40% 

5000 m3储库 10% 

最劣化储库 20%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30% 

2000 m3储库 52% 

5000 m3储库 13% 

最劣化储库 10%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25% 

2000 m3储库 

40% 

5000 m3储库 

10% 

最劣化储库 0% 

全接液式高效密

封技术 50% 

 

（3）运输环节 

在基准情景中，根据攻关项目调研结果，汽油在一次运输过程中，各运输

方式所占总运输量比例分别为铁路 29%，船舶 20%，公路 1%，管道 50%。基准

情景设定 2022～2030 年间保持此运输结构不变。 

根据《“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未来我国将加强油船和原油、

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治理。《油品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1-2020）

中，要求万吨级及以上油品泊位码头、新建 150 总吨级以上及现有 8000 总吨及

以上的油船应开展油气管控，新建码头及油船自 2021 年 4 月 1 日实施，现有码

头及油船自 2024年 1月 1日实施。我国沿海、内河从 2010年前后开始，根据各

地环保相关要求，陆续约有 40 个以上油码头开展了油气回收设施的建设，但到

目前为止已建设施约 90%未投入使用，因为缺乏强制要求，油船缺少配套回收

设施，回收后的油品再利用也存在困难。综合调研情况，基准情景设定 2025 年、

2030 年油船油码头回收效率分别提高到 15%、30%。 

车船运输呼吸阀方面，我国的≤150mm 规格的呼吸阀最大允许泄漏量是国

际标准 API2000 近 3 倍，是国际标准 API527 的 5 倍，是欧洲先进厂家最大允许

泄漏量的 23 倍。我国的 200-400mm 规格的呼吸阀最大允许泄漏量 0.4m3/h 高于

国际标准 API2000 近 3 倍，但是国际标准 API527 的 111 倍，是欧洲先进厂家最

大允许泄漏量的 88 倍。总体来说，我国的呼吸阀技术标准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技

术标准要求。结合我国现状，基准情景按经验系数设定船舶、罐车损耗率分别

为 0.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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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情景中，大力发展建设我国的成品油管道运输，优化成品油一次运

输结构，将铁路与船舶运输的成品油份额转化到排放更低的管道运输，于 2025

年、2030 年管道运输比例分别提高到 60%、70%。同时加强油船、码头油气回

收设施的建设与监管力度，在 2025年、2030年分别提高油气回收效率到 60%、

90%。升级运输过程的呼吸阀技术标准，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2025 年、2030

年分阶段进一步降低运输过程损耗率。 

情景内容如表 2-7 所示： 

表 2-7 运输环节情景设计参数表 

情景内容 
基准情景 强化情景 

2025 2030 2025 2030 

一次运输

结构 

 

铁路 24% 

船舶 20% 

公路 1% 

管道 55% 

铁路 24% 

船舶 20% 

公路 1% 

管道 55% 

铁路 21% 

船舶 18% 

公路 1% 

管道 60% 

铁路 14% 

船舶 15% 

公路 1% 

管道 70% 

炼厂装车

控制达标

率 

30% 30% 60% 90% 

炼厂装船

收集效率 
90% 90% 90% 90% 

炼厂装船

回收处理

效率 

70% 70% 70% 70% 

炼厂装船

处理达标

率 

30% 60% 40% 80% 

储库装车

处理达标

率 

81.3% 81.3% 81.3% 81.3% 

升级呼吸

阀技术标

准 

船舶损耗率

0.03% 

罐车损耗率

船舶损耗率

0.03% 

罐车损耗率

船舶损耗率

0.02% 

罐车损耗率

船舶损耗率

0.015% 

罐车损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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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1% 0.007% 0.005% 

（4）销售环节 

在基准情景中，根据攻关项目调研情况，我国 100%完成卸油油气回收

（Stage I）改造，90.2%（原标准实施范围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及其他城

市建成区）完成加油油气回收（Stage II）改造，10-15%的加油站同步安装油气

处理装置，全国约 3000 座加油站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因此，基准情景设定

2022～2030 年我国加油站 100%完成 Stage I、II 改造，10%完成 VRU 覆盖；

Stage I和 Stage II的稳定达标运行率分别为 60%、70%。 

在强化情景中，VRU实际覆盖率在 2025年、2030年分别达到 30%、50%的

安装比例。各地区应强化加油站监管，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检查，根据攻

关项目研究，加强监管可提高原有的油气回收效率 45%以上。综合考虑未来推

广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覆盖、投入使用以及强化监管力度，能够大幅提高油气

回收系统的工作效率，因此能将稳定达标运行率从 60%提升到 90%。 

情景内容如表 2-8 所示： 

表 2-8 销售环节情景设计参数表 

情景内容 
基准情景 强化情景 

2025 2030 2025 2030 

加油站技

术减排 

100% Stage I、II 

10% VRU 

100% Stage I、II 

30% VRU 

100% Stage I、II 

50% VRU 

加油站管

理减排 

监管力度一般 

油气回收系统 

Stage I 稳定达标运行

率 70% 

Stage II 稳定达标运行

率 70% 

监管力度加强 

油气回收系统 

Stage I 稳定达标运行

率 80% 

Stage II 稳定达标运行

率 80% 

监管力度加强 

油气回收系统 

Stage I 稳定达标运行

率 90% 

Stage II 稳定达标运行

率 90% 

 

2.2.3.4 末端控制领域 

在基准情景中，目前我国的车用汽油标准实施的是国 VIA 阶段，并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过渡至国 VIB 阶段。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实施的是国 VIB 阶段。 

在强化情景中，在国 VIB 基础上，适当加严排放标准，假设国家在 2025 年

升级推出更为严格的车用汽油与机动车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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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内容如表 2-9 所示： 

表 2-9 销售环节情景设计参数表 

情景内容 
基准情景 强化情景 

2025 2030 2025 2030 

机动车排放

标准 

国 VIB 

尾气排放 NMHC 限值 35mg/km 

蒸发排放 IV 型试验排放限值

0.7g/test 

尾气排放适当加严冷启动限值 

蒸发排放适当加严热浸排放与运行

损失限值 

 

第 3 章 结果与讨论 

3.1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清单及综合源谱 

按照排放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排放机制，汽油全过程可以划分为上游环

节和下游使用环节，上游环节包含炼油排放（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储

存蒸发（炼厂储罐和储油库储罐的边缘密封排放、挂壁损失排放、浮盘附件排

放和浮盘缝隙排放）、运输蒸发（炼厂到储油库的一次装载和一次运输、储油

库到加油站的二次装载和二次运输）、销售蒸发（加油站卸油和装油）四个子

环节，使用过程包含车辆尾气（冷启动排放和热稳定运行）和车辆蒸发（热浸

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放、碳罐排放和运行损失排放）两个子环节。

在第二章搭建的汽油全过程 VOCs计算边界下，基于关键参数输入（附件 1），

计算了排放清单及综合源谱。 

3.1.1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 

图 3-1展示了汽油全过程中各子环节VOCs排放因子的月度变化。2019年，

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平均为 15.58 ± 4.81 g VOCs/kg fuel。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的排放因子达到 23.08 ± 1.27 g 

VOCs/kg fuel，是夏季的 1.95 倍。使用环节的 VOCs 排放因子显著高于上游环

节，车辆尾气、车辆蒸发、炼油排放、储存蒸发、运输蒸发和销售蒸发的VOCs

排放因子在总VOCs排放因子中的年平均占比分别为60.82%、26.58%、0.28%、

5.94%、2.86%和 3.52%。各子排放环节 VOCs 排放因子呈现不同的季节变化，

冬季车辆尾气 VOCs 排放因子是夏季的 3.80 倍，这使得其在总排放因子中的占

比由夏季的 40.77%升至冬季的 77.86%。而对于汽油全过程中与蒸发排放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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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包括上游环节中的储存蒸发、运输蒸发、销售蒸发环节以及使用过程中

的车辆蒸发环节，其绝对排放因子随温度的变化趋势与车辆尾气相反，且对温

度的敏感性更弱。夏季储存蒸发、运输蒸发、销售蒸发以及车辆蒸发的 VOCs

排放因子分别是冬季的 2.12、1.64、2.58 以及 1.14 倍。 

 

图 3-1 全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的月度变化 

为了解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的地区差异情况，本研究由南至北，选

取了海南省、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辽宁省、吉林省以

及黑龙江省 9个典型省份，绘制其汽油全过程VOCs排放因子的月度变化情况，

结果展示在图 3-2中。对于南部省份来说，全年各月份汽油全过程 VOCs排放因

子基本持平，例如海南省全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平均为 11.64 ± 0.22g 

VOCs/kg fuel，广东省全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平均为 12.05 ± 0.37g 

VOCs/kg fuel。而对于北部省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呈现出非常明显的

季节变化特征，例如冬季黑龙江省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达到 64.21g 

VOCs/kg fuel，为其夏季排放因子的 5.79 倍，吉林省冬季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

因子为夏季的 3.70 倍。 

在夏季，各省份之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相差较小，平均为 11.50 ± 

0.47 g VOCs/kg fuel。然而，各子环节的贡献却存在一定差异，由南至北，夏季

车辆尾气对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的贡献逐步增加。以最南部的海南省和

最北部的黑龙江省为例，在海南省夏季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中，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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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排放因子是上游环节排放因子的 3.08 倍，而对于黑龙江省来说，则是 4.22 倍。

在使用过程中，夏季海南省车辆蒸发对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贡献为

44.07%，超过了车辆尾气的贡献（31.42%），而黑龙江省车辆尾气的贡献

（46.82%）更高。在冬季，各省份之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存在很大的

差距，北部省份 VOCs 排放因子远高于南部省份，例如冬季黑龙江省汽油全过

程 VOCs 排放因子是全国全年平均水平的 4.12 倍以及海南省冬季水平的 5.55 倍。

这种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北部省份冬季汽油使用过程中车辆尾气排放因子的显著

增加，冬季黑龙江省车辆尾气 VOCs 排放因子是海南省的 11.30 倍，而海南与蒸

发有关的排放环节 VOCs 排放因子仅是黑龙江省的 1.05 倍。 

 

图 3-2 典型省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因子的月度变化 

3.1.2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清单及空间分配 

基于汽油全过程中各子环节的 VOCs 排放因子，研究计算了我国汽油全过

程VOCs排放量。2019年，我国汽油全过程VOCs排放量为 2234.43 Gg，其中，

炼油排放、储存蒸发、运输蒸发、销售蒸发、车辆蒸发和车辆尾气的贡献分别

为 0.31%、6.75%、3.21%、4.05%、28.50%以及 57.18%。当考虑微观排放过程

时，车辆尾气的冷启动、车辆蒸发的运行损失以及车辆尾气的热稳定运行排放

较高，排放量分别为 939.43，544.59 以及 338.29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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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展示了基于微观排放过程的全国各省份汽油全过程 VOCs排放量的计

算结果。整体来看，山东省是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最高的省份，其排放

量为 190.83 Gg，其次是江苏省、广东省、河北省和河南省，排放量分别为

161.28、159.16、157.33 和 141.58 Gg，这五个排放量较高的省份贡献了我国汽

油全过程VOCs排放总量的36.26%。西藏省、海南省和青海省汽油全过程VOCs

排放较低，排放量分别为 5.05、8.67 和 17.17 Gg。在各省份的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中，使用过程的排放均占主导，约为上游环节的 6.97 ± 2.97 倍。尽管使用

过程的绝对排放量更高，各省份在上游环节和使用过程 VOCs 排放中的相对重

要性存在差别。例如，广东省上游环节 VOCs 排放在全国上游环节总 VOCs 排

放中占比为 10.83%，而使用过程 VOCs 排放在全国使用过程总 VOCs 排放中占

比仅为 6.50%；而对黑龙江省来说，上游环节和使用过程该比例分别为 1.68%和

4.67%。 

在上游环节的 VOCs 排放中，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

是 VOCs 排放量最高的五个省份，其排放占比达到上游环节总 VOCs 排放量的

40.56%。全国各省份的排放均由储存蒸发主导，储存过程蒸发平均占上游排放

的 46.69% ± 6.19%，在炼油厂和储油库储存过程蒸发的四个微观排放过程中，

浮盘缝隙的排放较高，占储存过程蒸发总排放量的 56.01% ± 0.53%。各省份销

售蒸发在上游环节的 VOCs 排放中平均占比为 28.14% ± 3.72%，在销售过程蒸

发中，加油排放量平均为卸油排放量的 1.32 ± 0.03 倍。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

销售过程蒸发 VOCs 排放量为 10.21 Gg，远超其他省份，超过销售过程蒸发

VOCs 排放量第二位的山东省 32.34%。运输过程蒸发在上游环节的 VOCs 排放

中平均占比为 22.89% ± 2.65%，其中一次装载、一次运输、二次装载、二次运

输对运输过程蒸发 VOCs 排放的贡献分别为 12.86% ± 0.99%、20.17% ± 2.04%、

44.56% ± 3.32%以及 22.41% ± 2.27%。而炼油排放对各省份上游环节 VOCs 排

放的贡献较低，占比约为 2.28% ± 0.37%。尽管各省份汽油上游环节 VOCs的绝

对排放量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各省份之间排放构成差距较小。 

在使用过程的 VOCs 排放中，山东、河北、江苏、广东、河南是 VOCs 排

放量最高的五个省份，其排放占比达到使用过程总 VOCs 排放量的 35.57%。除

海南省外，我国所有省份车辆尾气 VOCs 排放均超过了车辆蒸发排放，车辆尾

气排放平均为车辆蒸发排放的 2.28±1.05 倍。从微观排放过程来看，车辆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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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冷启动主导使用过程 VOCs 排放，占比为 48.98% ±12.70%，车辆蒸发排放

中运行损失的贡献为 28.52% ± 7.24%，超过车辆尾气的热稳定运行（17.48% ± 

3.97%）。对于海南省来说，车辆蒸发排放是车辆尾气排放的 1.08倍，此时车辆

蒸发的运行损失成为使用过程 VOCs 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占比为 41.78%，其次

是车辆尾气的冷启动（24.15%）和热稳定运行（23.88%）。各省份汽油使用环

节 VOCs 排放量、排放构成均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针对各省份排放特

征制定本地化的减排政策。 

 

图 3-3 全国各省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 

为把握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的空间分布情况，研究利用人口、路网交通

强度、加油车数量、炼油厂产能分布等活动水平相关信息将排放量分配到 36×

36 km 的空间网格中，使用的空间分配参数如图 3-4 所示。上游环节的 VOCs 排

放基于炼厂的分布及产能、加油站的分布进行空间分配。对于使用过程，首先

基于人口分布识别城市和乡村地区，接着基于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路网交通流强

度对使用过程 VOCs 排放进行空间分配。2019 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我国汽

油全过程 VOCs排放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3-5所示。在空间分布方面，汽油全过

程 VOCs 排放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我国中部、东部沿海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在

季节变化方面，1 月我国北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明显



 

37 

 

高于其他季节，这与冬季我国北部地区较低的气温促进了车辆尾气中的冷启动

排放有关。 

 

图 3-4 空间代用参数：（a）炼厂的分布及产能；（b）加油站的分布；（c）人口分

布；（d）交通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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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空间分布情况：（a）1 月；（b）4 月；（c）7 月；（d）

10 月 

3.1.3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 

根据文献调研得到的各排放环节物种组成，研究计算了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结果展示在图 3-6 中。上游环节炼制环节 VOCs 排放以烷烃

（47.55%）、烯烃（13.71%）和芳香烃（13.80%）为主，丙烷是优势物种。上

游环节储存、运输、销售蒸发环节 VOCs 物种具有相似性，排放由烷烃主导，

特别是在储运蒸发环节中烷烃贡献达到 92.65%。在销售蒸发环节中烷烃的贡献

为 70.49%，烯烃也有一定贡献（17.51%）。异戊烷是储运销蒸发环节的优势物

种。由于汽油的燃烧，使用过程车辆尾气的 VOCs 源谱与其他过程差异明显。

芳香烃贡献较高，约为 32.55%，其次是 OVOCs（25.03%）、烷烃（21.80%）、

烯烃（11.05%）、卤代烃（9.56%）。车辆尾气 VOCs 物种构成与排放标准有关，

随着排放标准的加严，OVOCs 的贡献由国一的 3.06%升至国五的 37.41%。车辆

尾气 VOCs 排放的优势物种为甲苯、甲醛。对于使用过程的车辆蒸发环节，其

VOCs 源谱特征与上游环节类似。VOCs 排放以烷烃（66.81%）和烯烃（12.89%）

为主，优势物种为异戊烷、丙烷、正丁烷及 M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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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 

根据 Cater 等[52]提出的最大增量反应性（MIR）方法，本研究根据物种的相

对臭氧反应活性对计算得到的 VOCs 排放因子进行加权，得到了汽油全过程中

各排放环节 VOCs 物种的臭氧生成潜势（OFPs），如图 3-7 所示。尽管在各

VOCs 排放环节中烷烃均有较高的排放因子且占比较高，但由于其 MIR 较其他

物种低，因此在考虑 OFPs 时，烷烃的重要性被削弱，而烯烃、芳香烃和

OVOCs 的重要性上升。在上游环节中，烯烃对炼制排放和销售蒸发 OFPs 的贡

献较高，贡献分别为 55.02%和 62.89%，炼制排放环节中对 OFPs 贡献最高的物

种为丙烯，销售蒸发环节中对 OFPs贡献最高的物种为反-2丁烯和顺-2丁烯。在

储存蒸发和运输蒸发环节中，由于烷烃排放量的绝对优势，烷烃对 OFPs的贡献

为 78.24%，此外芳香烃的贡献（16.79%）同样不可忽视，储运蒸发环节中对

OFPs 贡献最高的物种为异戊烷。在使用过程中，车辆尾气中 OVOCs 对 OFP 贡

献最高，其贡献为 37.16%，其次是芳香烃（32.55%）和烯烃（11.05%），对

OFPs 贡献最高的物种为甲醛、甲苯以及丙烯醛。蒸发环节烯烃（52.65%）和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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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26.65%）对 OFPs 的贡献较高，OFPs 的优势物种为反-2-丁烯、丙烯和顺-2-

丁烯。 

 

图 3-7 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臭氧生成潜势 

根据以上的计算结果，研究进一步整理了 2019 年我国分省和分月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如图 3-8（a）所示，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呈现出

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尽管各月份中物种贡献从高至低的顺序均为烷烃>芳香

烃>OVOCs>烯烃>卤代烃，且优势物种类似，但是在夏季（6 月、7 月和 8 月）烷烃的

贡献可达 54.37 ± 0.20%，远高于烷烃在冬季（12 月，1 月和 2 月）的贡献（34.68 ± 

0.53%）。在烷烃中，异戊烷的季节变化最明显，此外正丁烷、异丁烷和丙烷也呈现出

较明显的季节变化。与烷烃的变化趋势相反，芳香烃、卤代烃和 OVOCs 在冬季的贡献

高于夏季，芳香烃在夏季和冬季的贡献分别为 17.62 ± 0.08%和 26.60 ± 0.23%，其月际

变化由甲苯主导；卤代烃在夏季和冬季的贡献分别为 3.70 ± 0.02%和 7.15 ± 0.09%，其

月际变化由 4-溴氟苯主导；OVOCs 在夏季和冬季的贡献分别为 13.75 ± 0.06%和 20.54 ± 

0.18%，其月际变化由甲醛、丙烯醛主导。而烯烃对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的贡献在

全年各月份相对稳定，全年的变化区间为 10.55%~11.07%。由于综合源谱的月际和省

际变化均与气温的变化有关，因此变化趋势相似。 图 3-8（b）展示了我国从南至北 9

个典型省份汽油全过程VOCs排放综合源谱。烷烃在南方省份的贡献远高于北方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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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烃对海南省，广东省和福建省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贡献分别为 54.39%，53.28%

和 50.97%，而对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贡献分别为 39.51%，36.48%和 32.20%。

而芳香烃、卤代烃和 OVOCs 对北方省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贡献高于南方省份，

烯烃的贡献在各省份之间差异不大。 

 

图 3-8 2019 年我国 （a）分月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b）分省汽油全过

程 VOCs 排放综合源谱 

3.2 汽油全过程 VOCs 未来排放及控制效益研究 

3.2.1 汽油全过程 VOCs 未来排放量 

通过比较基准情景（Baseline）以及最强化情景（Strengthen）汽油全链条

VOCs排放总量的变化，可以直观确定各环节减排措施的加强与否对总排放量影

响的上下限。2019-2030 年两种边界情景下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总量的变化情

况如图 3-9 所示。情境具体参数设置见附表 1。基准情景下， 2025 年汽油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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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VOCs 排放总量为 1778.01 Gg，炼制环节、储存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

以及使用环节的尾气排放和蒸发排放分别排放了 7.69 Gg、147.54 Gg、77.52 Gg、

83.41 Gg、939.05 Gg 和 522.80 Gg，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456.42 Gg，减排比例

为 20.43%。2030 年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总量为 1270.92 Gg，炼制环节、储存

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以及使用环节的尾气排放和蒸发排放分别排放了

7.00 Gg、116.21 Gg、69.45 Gg、64.86 Gg、698.70 Gg 和 314.69 Gg，与 2019 年

相比下降了 963.51 Gg，减排比例为 43.12%。 

强化情景下，2025年汽油全链条VOCs排放总量为1664.27 Gg，炼制环节、

储存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以及使用环节的尾气排放和蒸发排放分别排放

了 7.16 Gg、116.86 Gg、61.64 Gg、59.39 Gg、905.78 Gg 和 513.67 Gg，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570.16 Gg，减排比例为 25.52%。2030 年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

总量为 936.02 Gg，炼制环节、储存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以及使用环节的

尾气排放和蒸发排放分别排放了 5.59 Gg、57.83 Gg、41.65 Gg、28.01 Gg、

533.45 Gg 和 269.50 Gg，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1298.41 Gg，减排比例为 58.11%。

强化情景与基准情景相比，到 2030 年，加油环节减排幅度最大，减排了该环节

69.01%的排放，其次为储存环节、使用环节的蒸发排放和尾气排放、以及运输

环节，分别减排了该环节 61.65%、58.25%、57.69%、41.93%的排放量；炼油环

节的减排幅度最小，仅为 19.27%。 

从减排量绝对值来看，使用环节具有最大的减排潜力，对使用环节加强减

排措施可以最有效降低总减排量；从减排比例来看，除炼制环节基本没有减排

潜力外，其他环节依然具有将近 50%甚至更大的减排空间。从短期来看，使用

环节的减排是最急需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储运销环节的减排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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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2019~2030 年两种边界情景下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总量的变化情况 

不同情景下，汽油全链条各环节 VOCs 排放占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2019~2030 年两种边界情景下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占比变化如图 3-10 所示。

基准情景下，2019 年，上游环节排放 VOCs 占总排放的 14.31%，使用环节尾气

占比为 57.18%，蒸发排放占比为 28.50%；到 2030 年，上游环节排放占比有所

增加，为 20.09%，相比 2019 年上升了 5.77%，蒸发排放降至 24.81%，下降了

3.69%，尾气排放降至55.09%，下降了2.09%。相比而言，强化情景下，到2030

年，上游环节排放占比有所增加，为 14.22%，蒸发排放占比 28.79%，尾气排放

占比 56.99%，各部分占比基本与 2019 年保持不变。 

总体来看，基准情景下，如果不对现有政策及措施进行强化管控，上游环

节的排放占比将略有上升，特别是储存排放与运输排放，但绝对量占比仍仅有

20%左右；而下游使用环节中，蒸发排放的占比将逐渐减少，尾气排放的比例

可能保持不变或上升。但当在全链条环节实施了强化的管控措施时，可以达到

全链条各环节协同减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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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2019~2030 年两种边界情景下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占比变化 

进一步地，本研究讨论了三种情景下我国汽油使用环节 VOCs 排放量，如

图 3-11 所示。中间情景相比于基准情景，从 2025 年起新增了标准更严的国 7 排

放标准；强化情景相比于中间情景，从 2025 年起，每年新增车辆中电动车辆的

比例不同，强化情景中的新车电动化比例显著高于中间情景。从图中可以看出，

三种情景的排放差异主要体现在 2025—2030 年期间。基准情景下，2019 年我国

汽油使用环节排放 VOCs 总量为 1914.61 Gg，其中国 1—国 5 各标准车辆分别排

放了 85.95 Gg、150.94 Gg、492.13 Gg、701.19 Gg、484.40 Gg，分别占总排放的

4.49%、7.88%、25.70%、36.62%、25.30%；到 2025 年，我国汽油使用环节预

计将排放 VOCs 总量为 1461.84 Gg，比 2019 年下降了 23.65%，其中国 1—国 6

各标准车辆分别排放了 4.73 Gg、9.12 Gg、124.86 Gg、508.07 Gg、457.57 Gg、

357.48 Gg，分别占总排放的 0.23%、0.62%、8.54%、34.76%、31.30%、24.45%；

到 2030年，我国汽油使用环节预计将排放 VOCs总量为 1013.39 Gg，比 2019年

下降了 47.07%，其中国 1—国 6 各标准车辆分别排放了 0 Gg、0.19 Gg、20.03 

Gg、104.19 Gg、262.07 Gg、626.91 Gg，分别占总排放的 0%、0.02%、1.98%、

10.28%、25.86%、61.86%。该情景下，淘汰老旧标准车辆促进了车队排放标准

的提升，国 6 标准车辆在车队占比中的升高导致了尾气排放的迅速下降，且随

着保有量的增加和国 6 车辆占比的提升，使用环节的 VOCs 排放逐渐集中于国 6

标准车辆。此外，车队的更新还导致了使用环节各阶段排放占比的变化。2019

年，冷启动阶段 VOCs 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最高，为 42.04%，其次为运行损失，

占 24.37%，热稳定运行阶段 VOCs 排放、碳罐排放、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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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渗透排放占比很小，分别为总排放的 15.14%、1.45%、1.11%、1.08%、

0.49%；随着车队更新，冷启动排放的占比逐渐上升，到 2030 年，冷启动阶段

VOCs 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达到了 51.49%，其次为运行损失，占 19.99%，碳罐

排放、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放占比分别为总排放的 3.61%、

1.08%、2.06%、1.32%、0.36%。相比而言，随着车队排放标准逐渐更新至国 6，

热稳定运行阶段排放、蒸发排放特别是运行损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热浸排

放、分子渗透排放的比例有所上升，冷启动阶段排放更是上升了较大的比例，

因此在未来车队更新后，需要对冷启动排放阶段给予更高的重视。 

中间情景设计于 2025 年实施了国 7 标准，因此相比于基准情景，使用环节

产生了更大的减排。中间情景下，到 2030 年，我国汽油使用环节预计将排放

VOCs 总量为 912.48 Gg，比 2019 年下降了 54.23%，其中国 1—国 7 各标准车辆

分别排放了 0 Gg、0.19 Gg、20.03 Gg、104.19 Gg、262.07 Gg、273.27 Gg、

216.56 Gg，分别占总排放的 0%、0.02%、2.19%、11.42%、28.72%、29.95%、

23.73%。随着车队排放标准逐渐更新至国 7，使用环节 VOCs排放也逐渐集中于

国 7 车辆。国 7 标准的实施使使用环节 VOCs 的减排量增加了 137.08 Gg，将近

2019 年的 7%，而这一部分全部来自于冷启动阶段的减排。中间情景在 2030 年，

冷启动阶段 VOCs 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达到了 48.00%，其次为运行损失，占

20.30%，碳罐排放、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放占比分别为总排

放的 4.03%、1.21%、2.07%、1.28%、0.40%。与 2019 年相比而言，随着车对排

放标准在 2025 年后更新至国 7，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的比例有所上升，冷

启动阶段排放的比例依然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冷启动阶段排放的增幅已不如

仅更新至国 6 标准那么明显。 

强化情景设计于 2025 年进行新增车辆的强化电动化，并同时实施国 7 标准，

其减排效益要比单纯实施国 7 标准更大。强化情景下，到 2030 年，我国汽油使

用环节预计将排放 VOCs 总量为 802.95 Gg，比 2019 年下降了 58.06%，其中国

1—国 7 各标准车辆分别排放了 0 Gg、0.19 Gg、20.03 Gg、104.19 Gg、262.07 

Gg、261.77 Gg、154.69 Gg，分别占总排放的 0%、0.02%、2.49%、12.98%、

32.64%、32.60%、19.27%。尽管随着国 7 标准的实施，与中间情景相类似，车

队排放标准逐渐更新，使用环节 VOCs 排放也逐渐集中于国 7 车辆，但随着新

车电动化的强度越来越大，国 7 标准车辆的排放占比反而不如中间情景，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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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随着更多的新车份额流入电动化车队，国 7 标准汽油车的保有量增幅趋缓，

因此其排放占比也随之降低了。此外，强化情景在 2030 年，冷启动阶段 VOCs

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达到了 52.21%，其次为运行损失，占 23.32%，碳罐排放、

热浸排放、分子渗透排放、通气渗透排放占比分别为总排放的 4.78%、1.38%、

2.22%、1.42%、0.46%。相比起中间情景，新车强化电动化的实施基本没有对

各阶段的排放比例造成影响，这也是由新车电动化仅作用于保有量而不作用于

排放因子所决定的。 

 

 

图 3-11 使用环节各排放标准车辆在不同情景下的排放变化 

3.2.2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控制效益 

本研究对强化情景下各环节的排放因子变化进行了计算，从而探讨影响汽

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主要因素。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各环节排放因子减排

效益展示在图 3-12 中。炼制环节各减排措施对排放因子影响较小，每五年仅减

排 5%左右，排放因子的绝对量相比其他环节也是最小的，这与我国炼厂 VOCs

排放控制较为严格有关；储存环节每五年排放因子降低量相似，但减排比例呈

上升趋势（28%→40%），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强化情景中，对储罐构造，储库

容积都有着持续性的优化设计；运输环节的排放因子降低量和对应比例会有走

低趋势（24%→17%），这是因为强化情景对一次装载的加强控制和运输结构



 

47 

 

的调整是有限的，减排潜力也相对较小；销售环节通过不断提高一、二阶段油

气回收设施的达标运行率，推广普及油气回收处理装置（VRU）的使用，有效

降低了加油站环节的排放因子，每五年约减排 42%；在下游使用环节，我们发

现尾气、蒸发排放因子降低的主要驱动力是基准情景下国六车对老旧车的更新

迭代，由于基准情景的电动化率已有较高的增幅，导致加速电动化的减排效益

并不明显，2025年对尾气、蒸发排放因子分别减排 0.35%、1.06%，2030年对尾

气、蒸发排放因子分别减排 8.73%、1.52%。由于强化情景中 2025年开始实施国

7 标准，因此 2025 年当年国 7 车市场占有率较低，升级机动车标准的减排效益

将体现在中后期，2025 年对尾气、蒸发排放因子分别减排 1.34%、0.66%，2030

年对尾气、蒸发排放因子分别减排 10.89%、4.92%。由此可见，上游环节 VOCs

减排的主要驱动力是储存环节储罐构造的更新升级、防止劣化，以及销售环节

一、二阶段油气回收设施达标运行率的提高。下游环节 VOCs 减排的主要驱动

力是基准情景下国六车对老旧车的更新迭代，以及我国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高速发展趋势，加速电动化与升级机动车标准均能进一步提升减排效益，但在

短期内不明显，将体现在 2030 年左右的中后期。 

 

图 3-12 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各环节排放因子减排效益 

为了对汽油全链条各环节管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定量分析，本研究对强化

情景下各环节的管控措施相对应的减排效益进行了计算。汽油全链条 VOCs 排

放各环节总量减排效益展示在图 3-13 中。2019 年汽油车保有量为 22230 万辆，

使用环节尾气排放量为 1277.72 Gg，蒸发排放量为 636.89 Gg。2019-2025 年和

2025-2030 年，汽油车分别增加了 16806 万辆和 34212.18 万辆。在没有老旧车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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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的情况下，2025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2801.88 Gg。相比于 2019 年，

炼制环节排放量增加了 3.55 Gg，储存环节排放量增加了 50.08 Gg，运输环节排

放量增加了 33.82 Gg，销售环节排放量增加了 24.67 Gg，使用环节 VOCs排放量

增加了 455.34 Gg，其中尾气排放增加了 354.31 Gg，蒸发排放量增加了 101.03 

Gg。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3350.18 Gg，其中炼制环节排放量为

13.51 Gg，储存环节排放量为 224.11 Gg，运输环节排放量为 133.93 Gg，销售环

节排放量为 137.06 Gg，使用环节排放量为 2841.57 Gg。 

在新车增加的情况下同时淘汰老旧车，2019-2025 年和 2025-2030 年分别淘

汰 11261.28 万辆和 31328.72 万辆。2025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1909.67 

Gg。相比于 2019 年，上游-炼储运销环节 VOCs 排放量增加了 33.67 Gg，下游-

使用环节 VOCs 排放量降低了 357.53 Gg。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1353.26 Gg，其中炼制环节排放量为 7.72 Gg，储存环节排放量为 105.10 Gg，运

输环节排放量为 66.06 Gg，销售环节排放量为 51.94 Gg，使用环节排放量为

1122.44 Gg。 

考虑到电动化的普及，新增车辆中存在部分车辆为电动车，且同时淘汰老

旧车，2019-2025 年和 2025-2030 年新增车辆中分别有 3563 万辆和 6490 万辆为

电动车。2025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1779.84 Gg。相比于 2019 年，上游

-炼储运销环节 VOCs 排放量降低了 3.14 Gg，而下游-使用环节 VOCs 排放量降

低了 474.34 Gg。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1307.32 Gg，其中炼制环节

排放量为 7.25 Gg，储存环节排放量为 120.26 Gg，运输环节排放量为 71.87 Gg，

销售环节排放量为 66.88 Gg，使用环节排放量为 1041.06 Gg。如果加快电动化

进程，2019-2025 年和 2025-2030 年新增车辆中分别有 4462.15 万辆和 9767.51 万

辆为电动车，同时提高上游环节各过程的控制效率，更新储罐构造与技术、优

化一次运输结构，则 2025 年和 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分别再次降低

74.64 Gg 和 176.27 Gg。 

假设 2025 年开始进一步升级机动车标准，新增车辆实行国 7 标准。2025 年

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1756.95 Gg，其中上游-炼储运销环节排放量不受标

准升级影响，下游-使用环节排放量则降低了 4.73 Gg，为 1440.27 Gg。相比于

2019 年，使用环节 VOCs 排放量降低了 474.34 Gg，其中尾气排放降低了 355.81 

Gg，蒸发排放量降低了 118.53 Gg。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为 11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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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其中使用环节排放量为 903.52 Gg。如果加快电动化进程，同时提高上游环

节各过程的控制效率，更新储罐构造与技术、优化一次运输结构，则 2025 年和

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分别再次降低 92.68 Gg 和 129.97 Gg。 

 

图 3-13 汽油全链条 VOCs 排放各环节总量减排效益 

汽油全过程中各环节的 VOCs 生成后，采取的排放控制措施是影响其最终

排放量的关键。对上游环节各排放过程，虽然储罐蒸发排放是核心排放过程，

但其排放控制主要依赖于储罐工程改造，并未有对应的后处理设施。图 3-14 展

示了综合处理效率对汽油上游其他环节 VOCs 生成量及排放量的影响。从图中

可以看出，炼制环节现有排放控制已非常有效，FCC 及 CR 以及废水处理的综

合控制效率分别达到了 90%和 89.5%，因此VOCs排放量较低，仅为 0.49和 0.69 

Gg。而在运输环节中，一次和二次装车过程的综合控制效率分别为 74.72%和

51.94%，而一次装船的综合控制效率仅为 6.30%，因此，尽管一次装车时 VOCs

的生成量是一次装船的 4.29 倍，一次装车和一次装船的 VOCs 最终排放量接近，

分别为 2.85 和 2.46 Gg。但由于一次装船的 VOCs 生成量相对较低，提升该环节

中的综合控制效率不会对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总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在销售

环节中，卸油过程和加油过程相比，VOCs生成量较少的卸油环节的综合处理效

率却更高，这使得加油过程的 VOCs 生成量是卸油过程的 1.73 倍，而加油过程

的 VOCs 排放量达到了卸油过程的 2.63 倍。因此，对于上游环节，高排放环节

（例如二次装车和加油排放）综合处理效率具有继续提升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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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上游环节各环节综合处理效率以及 VOCs 生成量和排放量 

制定加严的排放标准是控制下游过程 VOCs 排放的重要措施。图 3-15 展示

了不同排放标准下下游过程各排放环节的 VOCs 排放因子，与指南中的排放因

子相比，本研究采用的排放因子体现了精细化的排放过程，且更充分地考虑了

环境条件对于我国汽油车排放因子的影响。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步建立

轻型车排放控制体系，在国 3 标准开始，我国首次对轻型车尾气 THC 的排放限

值做出了规定。因此，从国 3 标准开始，汽油车 VOCs 排放因子开始下降，且

下降主要是由于尾气中热稳定运行排放削减至国 1 和国 2 汽油车的 27.18%，而

与国 1和国 2标准相比，国 3汽油车尾气的启动排放的排放因子没有改变。从国

4 标准开始，尾气启动排放开始下降，国 4 和国 5 车启动排放因子仅为国 3 车的

49.22%和 28.74%。然而，与尾气热稳定运行排放因子持续下降的趋势不同，随

着标准进一步加严，启动排放因子的下降潜力降低，国 6 车的启动排放因子与

国 5车相比仅降低了 9.52%。而由于国 6标准的排放限值进一步降低，且在标准

中规定了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测试循环，使得国 6 汽油车的尾气 VOCs 控制效率

进一步提升，热稳定运行排放因子仅为0.002 g/km，因此启动排放在尾气中的重

要性进一步上升。而对于蒸发排放来说，国 6 标准实施之前一直采用的是在部

分地区加油站安装二阶段油气回收系统控制加油排放，24 小时碳罐控制昼间排

放的策略。而国 6 标准执行 48 小时昼间排放及加油排放测试控制策略，因此当

排放标准从国 5加严至国 6时，蒸发排放的排放因子才开始下降，国 6车蒸发排

放因子为国 1 至国 5 车的 22.10%。根据本研究的预测，国 7 车的尾气启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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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蒸发排放的 VOCs 排放因子将进一步降低至国 6 车的约 60%左右，而由于已

经达到超低水平，热稳定运行的 VOCs 排放因子可能短时间内不会继续下降。

因此，为降低汽油下游过程 VOCs 的排放量，未来应进一步提高对于尾气启动

排放和蒸发排放的控制水平。 

 

图 3-15 不同排放标准下下游过程各排放环节的 VOCs 排放因子 

为了研究排放控制措施劣化产生的排放影响，本研究假定上游各环节VOCs

排放控制措施有 10%失效。导致的异常排放情况如图 3-16 所示。总体上看，上

游环节 2019 到 2030 年 10%控制措施失效导致的 VOCs 异常排放量由 12.85 Gg

增加至 15.84 Gg，引起的汽油全过程 VOCs 异常排放比例由 6‰上升至 13‰ 。

细分到环节来看，加油环节是对控制措施失效最敏感的环节，控制措施失效 10%

造成的异常排放占比从 2019 年的 2.25‰升高到了 2030 年的 6.3‰。其次是卸油

环节与运输环节。这说明加油站与汽油运输环节要尤其关注现有排放控制措施

的检修与维护工作，防止控制劣化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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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上游环节控制措施失效 10%时排放变化 

为了研究下游环节控制劣化产生的排放影响，我们假定有 4%的在用车发生

了严重劣化，尾气排放变成了国一、国二车水平，蒸发排放也严重失控。导致

的异常排放情况如图 3-17 所示。总体上看，使用过程 VOCs 排放量对于排放控

制失效的敏感性强于上游环节，并且异常排放占比逐年增加。2019 年异常排放

量为 339.95 Gg，占全过程排放的 15.5%；2030 年对应数值增加到了 570.61 Gg

和 46.2%。这表明尽管汽油车排放整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用车劣化导致

的异常排放量却将逐年增加，占全过程排放的比例更是在 2030 年接近一半，因

此，高排放车辆筛查将成为未来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管控的重点。 

 

图 3-17 下游环节 4%在用车严重劣化时排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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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未来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及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探讨了在 “十

四五”和“十五五”期间，不同省份未来全过程 VOCs 排放构成及减排潜力。

由于不同省份其 VOCs 排放构成有所差异，其减排效益也有所不同，本研究由

南至北，选取了海南省、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辽宁省、

吉林省以及黑龙江省 9 个典型省份，结果如图 3-18 所示。虽然不同省份的排放

总量及构成具有差异性，但由于控制劣化导致的异常排放量在总排放量中的占

比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逐步上升。在加强后处理设施覆盖率及控制

效率 、排放标准升级及老旧车淘汰、新车电动化等措施下， “十四五”期间，

各省份上游环节的减排潜力分别为 21.76~22.03%（平均为 21.86±1.44％），下

游使用环节的减排潜力为 17.35~19.92%（平均为 18.71±1.21％）。“十五五”

期间，各省份上游环节的减排潜力分别为 44.01~45.26%（平均为 44.69±

0.51％），下游使用环节的减排潜力为 34.58~37.94%（平均为 36.56±1.15％）。

相对于排放因子的显著差异，南方地区减排潜力略高于北方（海南省 31.17%，

黑龙江 29.99%），相同措施下不同地区的减排比例相对一致。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随综合控制效率提升，实际运行中控制措施异常所导致的额外排放，影响

更为显著，且排放因子高的地区（南方地区）影响高于北方。 

 

图 3-18 不同省份未来全过程 VOCs 排放构成及减排潜力分析 



 

54 

 

第 4 章案例示范 

4.1 广东、海南省汽油全过程排放特征 

本研究对典型省份广东省和海南省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及减排路径进行

了分析。图 4-1展示了广东、海南省分月分环节排放因子特征进行了分析。广东

省 4 月-10 月整体排放因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广东地区温度较高，温

差较大，上、下游蒸发相关排放因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夏季（6~8 月），

广东汽油全过程排放因子（13.48g/kg 汽油）分别是海南（9.76 g/kg 汽油）和全

国平均（11.19 g/kg汽油）的 1.38倍和 1.20倍。海南省全年整体排放因子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海南省全年高温，且温度变化范围小，蒸发相关排放不

显著的同时尾气排放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年来看，海南汽油全过程排放因

子（10.21 g/kg 汽油）分别是广东（13.52 g/kg 汽油）和全国平均（14.50 g/kg 汽

油）的 0.76 倍和 0.70 倍。 

汽油炼制过程 VOCs 排放因子相对较小，且各地区差异不大，全过程占比

不超过 0.5%，但海南汽油炼制排放因子占全过程的比例（0.41%）要大于广东

与全国平均（0.33%），这是因为海南汽油全过程的排放因子整体较小。 

由于广东、海南温度较高，导致汽油储运销及蒸发排放的排放因子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广东的汽油储存（1.27 g/kg 汽油）、运输（0.38 g/kg 汽油）、销

售（0.61 g/kg 汽油）、蒸发（6.48 g/kg 汽油）排放因子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4、1.18、1.37、1.59倍，海南的汽油储存（1.06 g/kg汽油）、运输（0.38 g/kg

汽油）、销售（0.61 g/kg 汽油）、蒸发（4.08 g/kg 汽油）排放因子分别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1.11、1.17、1.37、1.00 倍。其中广东地区不仅温度高，而且温差大，

导致蒸发类排放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而言，海南省常年温度变化较小，

蒸发类排放只有运输排放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尾气排放量与环境气温

负相关，广东海南两地的尾气排放因子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4.72 g/kg

汽油）、海南（4.04 g/kg汽油）的汽油尾气排放因子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8.66 

g/kg 汽油）的 0.55、0.4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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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广东、海南省分月分环节排放因子 

如图 4-2所示，在排放量特征上，广东省无论是汽油产品量还是消费量都远

大于海南，因此各环节排放量都远高于海南省。广东省基于生产端、需求端的

排放量相差无几，几乎不产生炼制端的排放转移；而海南省基于生产端的排放

量是需求端的 4.15 倍左右，这说明海南省承担了较多的炼制端排放量。其中主

要排放来源是炼厂储罐排放，因此建议海南省重视储罐技术的更新，加快省内

汽油储罐的全接液式密封改造，并防止储罐参数劣化。 

4.2 广东、海南省汽油全过程控制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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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广东、海南省分环节排放量 

本研究进一步对广东、海南两地进行了未来情景预测，并且考虑到海南远

超全国平均水平的新能源渗透率（海南 2019 年新能源渗透率 8.54%，2021 年已

达 28.02%），结合《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提到的目标，设定基准

情景 2025 年、2030 年海南省新能源渗透率分别达到 50%、75%，强化情景分别

达到 70%、100%。广东、海南两省双情景下的未来年分环节排放量如图 4-3 所

示。 

 

图 4-3 广东、海南省未来年分环节排放预测结果 

对广东省而言，基准情景 2019、2025、2030 年的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总

量分别是 150.42、162.38 和 141.28 Gg，强化情景下 2025 年、2030 年则能在基

础情景上对应减排 5.62%、39.71%。“十五五”期间强化情景减排效益巨大的

主要驱动力因素是加速了广东省的电动化转型进程，2030 年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了 70%，对全链条的 VOCs 排放都有极大的减排作用。对海南省而言，基准情

景 2019、2025、2030 年的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总量分别是 8.20、8.04 和 5.36 

Gg，强化情景下 2025 年、2030 年则能在基础情景上对应减排 7.82%、43.2%。

基准情景下，海南 2030 年较 2019 年的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已有较大降幅

（34.6%），但相比之下，强化情景中海南省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更早地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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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这使得 2030 年较 2019 年的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降低了 62.85%。对于

广东、海南两地，由于常年高温的影响，蒸发主导的相关排放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如上游的储运销排放以及下游的车辆蒸发排放。因此建议广东、海南省

重视储存销售环节的 VOCs 排放控制，加快储罐的全接液式密封改造，定时开

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对于加油站要尤其重视已有排放控制措施的实际运行

情况，通过人工管理，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红外摄像检测等手段强化管理减排，

提升现有控制设施的达标运行率。各地区应将汽油车 VOCs 减排视为关键环节，

在减少生成的源头控制方面，做好新能源车普及推广，尽量让更多的新能源汽

车更早地进入本地市场，制定老旧车辆强制淘汰的报废年限，研究更新的排放

控制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在用车的环保检测与达标监管，利用遥感技术、

排放筛查等手段防止在用车的严重劣化。广东省目前已经制定了科学的汽油车

蒸发排放控制系统检验指南，加强蒸发排放控制，值得其他省份效仿。 

 

第 5 章 结论与建议 

2019 年，我国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总量为 2234.43 Gg。其中上游环节的

炼油排放、储存蒸发、运输蒸发、销售蒸发、以及下游过程的车辆蒸发和车辆

尾气的贡献分别为 0.31%，6.75%，3.21%，4.04%，28.50%以及 57.18%。总的

来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关键环节是车辆尾气排放的冷启动环节以及车

辆蒸发的运行损失环节。在基准情景下，2030 年较 2019 年能够实现 963.51 Gg

的 VOCs 减排，减排比例为 43.12%；强化情景的减排优势将在 2025-2030 年显

现，在该情景下 2030 年较 2019 年的减排比例可达到 58.11%，电动化可以实现

汽油全过程 VOCs 的减排，但由于汽油车存量巨大，电动化显著的减排驱动作

用需要在未来更长时间周期才能够显现出来。只有在激进情景下才能够实现未

来汽油全链条 VOCs 无停滞期的持续减排。环境温度、汽油蒸气压以及排放控

制是影响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关键因素。现有政策对下游使用环节关注不

足，对防止劣化关注不足。特别是车辆使用环节排放控制措施劣化将导致大量

异常排放，4%在用车严重劣化的情况下，2019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将增

加 15.46%，若不采取防止劣化措施，2030 年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量将增加



 

58 

 

47.32%。未来应持续开展我国全链条 VOCs 排放核算工作，并从增加排放控制

措施和防止排放控制措施劣化两个角度着重减少汽油使用环节的 VOCs 排放。 

根据上述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特征及未来控制措施的效益分析，本研究

提出以下建议： 

1、着力关键排放环节控制力度。以上游环节储存过程排放和老旧车淘汰为

重点，降低汽油全过程 VOCs 生成量，老旧车淘汰是未来十年我国汽油

全过程 VOCs 减排的核心驱动力。 

2、强化上游环节后处理设施实际运行状况监管。随后处理设施覆盖率和理

论控制效率提升，由于实际控制失效导致的排放量和排放占比都将持续

升高，只有强化现有设施实际控制效率监管才可确保实际控制效果落实。 

3、未来需增加车辆使用过程蒸发排放及排放异常车监管措施。虽然车辆使

用过程中蒸发排放占比已达到汽油全过程 VOCs 排放的 1/3，但目前几

乎没有针对车辆蒸发的额外控制保障措施。此外，控制失效车的影响将

随车辆排放标准升级，对排放产生十倍比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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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清单参数输入及来源 

参 数

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数值 数据来源 

气 象

参数 

日最大环境温度 
分省分月逐小时环

境温度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

心 

 

日最低环境温度 
分省分月逐小时环

境温度 

环境温度 
分省分月逐小时环

境温度 

环境湿度 
分省分月逐小时环

境湿度 

太阳辐射因子 
分省分月太阳辐射

因子 

油 品

理 化

性质 

密度 
分省分月的汽油密

度 

克拉玛依石化分公

司、大连石化分公

司、实测 

雷德蒸汽压 
分省分月的汽油雷

德蒸汽压 

大连石化分公司、实

测、 

《石化行业 VOCs 污

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气相分子质量 68 g/g-mol 
《石化行业 VOCs 污

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5％馏出温度 
分省分月汽油 5％

馏出温度 

克拉玛依石化分公

司、大连石化分公

司、泉港中石化企业 

 
15％馏出温度 

分省分月汽油 15％

馏出温度 

炼 油

生 产

工艺 

催化裂化排放因子 0.002 g/kg 
泉港中石化企业 

 
连续重整排放因子 0.001 g/kg 

废水处理排放因子 0.004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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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循环排放因子 0.021 g/kg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排

放因子 
0.015 g/kg 

储 罐

参数 

性质 

公 称 容

积 

炼油厂 5000 m3、20000 m3 

储油库 2000 m3、5000 m3 

罐径 

2000 m3罐容 14.5 m 

泉港中石化企业、

《石油库设计规范》 

《石化行业 VOCs 污

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5000 m3罐容 21.0 m 

20000 m3罐容 40.5 m 

产品因子 1 

零风速边缘密封损耗因

子 
0.03 lb-mol/ft·d 

罐体油垢因子 
0.0075（每年除锈

两次） 

有效柱直径 1 

固定顶支撑柱数 1 

无 风 情

况 下 浮

盘 附 件

损 耗 因

子 

2000 m3罐容 2.8 lb-mol/d 

5000 m3罐容 2.8 lb-mol/d 

20000 m3罐容 5.5 lb-mol/d 

盘缝损耗单位缝长因子 0.0004 lb-mol/ft∙d 

盘缝长度因子 
4.8（铆接浮筒式

浮盘） 

运 输

环 节

运输排

放因子 

罐车 0.001 g/kg 大气攻关预研课题研

究报告 船舶 0.003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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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参数 
一次运输比例 

铁路：公路：船

舶：管道 

=0.29 ： 0.01 ：

0.20：0.50 

交通运输部 

饱和因

子 

罐车 0.6 《石化行业 VOCs 污

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船舶 0.2 

控制效

率 

炼厂装车控制

达标率 
30％ 

专家咨询、文献调研 

炼厂装船收集

效率 
90％ 

炼厂装船处理

效率 
70％ 

炼厂装船达标

率 
10％ 

储库装车处理

达标率 
81.31％ 

Stage I 控制效

率 
95％ 

Stage I 达标率 70％ 

销 售

环 节

关 键

参数 

饱和因子 0.6 
《石化行业 VOCs 污

染源排查工作指南》 

加油站

控制效

率 

Stage I 控制效

率 
95％ 

文献调研 

Stage I 达标率 70％ 

Stage II 控制效

率 
70％ 

Stage II 达标率 70％ 

Stage III 控制效

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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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III 覆盖率 10％ 

ORVR 控制效

率 
82％ 

使 用

环 节

关 键

参数 

冷启动

基础排

放因子 

国 1 标准车 9.46±5.59 g/km 

课题组实测及模型计

算 

国 2 标准车 10.21±6.03 g/km 

国 3 标准车 9.34±5.52 g/km 

国 4 标准车 4.60±2.72 g/km 

国 5 标准车 2.69±1.59 g/km 

国 6 标准车 2.43±1.44 g/km 

国 7 标准车 1.46±0.86 g/km 

热稳定

运行基

础排放

因子 

国 1 标准车 8.59 g/km 

国 2 标准车 8.19 g/km 

国 3 标准车 2.28 g/km 

国 4 标准车 1.23 g/km 

国 5 标准车 0.41 g/km 

国 6 标准车 0.024 g/km 

国 7 标准车 0.024 g/km 

碳罐排

放基础

准因子 

国 1-5 标准车 5.24±2.33 g/L 

国 6 标准车 0.82±0.49 g/L 

国 7 标准车 0.82±0.49 g/L 

热浸排

放基础

准因子 

国 1-5 标准车 3.62±0.34 g/L 

国 6 标准车 2.71±0.25 g/L 

国 7 标准车 2.03±0.19 g/L 

分子渗

透基础

排放因

子 

国 1-5 标准车 3.35±0.97 g/L 

国 6 标准车 1.34±0.39 g/L 

国 7 标准车 0.80±0.23 g/L 

通气渗

透基础

国 1-5 标准车 1.68±0.32 g/L 

国 6 标准车 0.22±0.04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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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

子 
国 7 标准车 0.22±0.04 g/L 

运行损

失基础

排放因

子 

国 1-5 标准车 81.87±6.80 g/L 

国 6 标准车 14.92±1.24 g/L 

国 7 标准车 8.95±0.74 g/L 

VKT 12500 km 国家统计局 

分省里程系数 0.036±0.004 交通大数据 

燃油经济性 7.49 L/100 km 
ICCT、汽车工业学

会 

机动车

保有量 

国 1 标准车 431.21 万辆 

国家统计局 

国 2 标准车 749.25 万辆 

国 3 标准车 3713.79 万辆 

国 4 标准车 8669.94 万辆 

国 5 标准车 8665.8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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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情景关键参数变化表 

参

数

类

型 

参数名称 

2019 2025 2030 

基准 基准 中间 强化 基准 中间 强化 

炼

制

环

节 

FCC 汽油比例 65% 65% 65% 60% 65% 65% 55% 

CR 汽油比例 27% 27% 27% 32% 27% 27% 37% 

有组织废水排放

处理效率 
30% 30% 30% 60% 30% 30% 90% 

炼厂储库 5000立

方米占比 
23.5% 

19.1

% 

19.1

% 

19.1

% 
14.7% 

14.7

% 

14.7

% 

炼厂储库 20000

立方米占比 
56.5% 

45.9

% 

45.9

% 

45.9

% 
35.3% 

35.3

% 

35.3

% 

炼厂储罐参数最

劣化比例 
20% 20% 20% 10% 20% 20% 0 

炼厂储罐新技术

比例 
0 15% 15% 25% 30% 30% 50% 

储

存

环

节 

城市储库 2000立

方米占比 
64% 52% 52% 52% 40% 40% 40% 

城市储库 5000立

方米占比 
16% 13% 13% 13% 10% 10% 10% 

城市储罐参数最

劣化比例 
20% 20% 20% 10% 20% 20% 0 

城市储罐新技术

比例 
0 15% 15% 25% 30% 30% 50% 

运

输

环

节 

一次运输铁路比

例 
29% 

24.8

% 

24.8

% 
21% 24% 24% 14% 

一次运输船舶比

例 
20% 20% 20% 18% 20%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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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运输公路比

例 
1% 1% 1% 1% 1% 1% 1% 

一次运输管道比

例 
50% 55% 55% 60% 55% 55% 70% 

炼厂装车控制达

标率 
30% 30% 30% 60% 30% 30% 90% 

炼厂装船处理达

标率 
10% 30% 30% 40% 60% 60% 80% 

船舶运输损耗率 0.3‰ 0.3‰ 0.3‰ 0.2‰ 0.3‰ 0.3‰ 
0.15

‰ 

公路罐车运输损

耗率 
0.1‰ 0.1‰ 0.1‰ 

0.07

‰ 
0.1‰ 0.1‰ 

0.05

‰ 

铁路罐车运输损

耗率 
0.1‰ 0.1‰ 0.1‰ 

0.07

‰ 
0.1‰ 0.1‰ 

0.05

‰ 

销

售

环

节 

一阶段油气回收

达标率 
70% 70% 70% 80% 70% 70% 90% 

二阶段油气回收

实际合格率 
70% 70% 70% 80% 70% 70% 90% 

VRU 实际覆盖率 10% 10% 10% 30% 10% 10% 50% 

电

动

化

进

程 

新能源车渗透率 4.7% 
29 ．

9% 

29.9

% 

44.7

% 
42% 42% 

63.4

% 

排

放

标

准

升

轻型车排放标准 国 5 国 6 国 7 国 7 国 6 国 7 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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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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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汽油全链条相关政策法规调研情况表 

适

用

地

区 

政策法规文件

名 

适

用

环

节 

具体内容 

全

国 

《十四五节能

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 

炼

制

环

节 

深化石化化工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全面

提升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

对废水系统高浓度废气实施单独收集处理。 

储

存

环

节 

对易挥发有机液体储罐实施改造，对浮顶罐推广采

用全接液浮盘和高效双重密封技术。 

运

输

环

节 

加强油船和原油、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治理。 

使

用

环

节 

提高城市公交、出租、物流、环卫清扫等车辆使用

新能源汽车的比例。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全面实施

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国四排放

标准，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实施汽

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加强机动车排放召回管

理。 

《石油炼制工

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炼

制

环

节 

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液体镶嵌式,机械

式鞋形,双封 式等高效密封方式。浮顶罐浮盘上的

开口，缝隙密封设施,以及浮盘与罐壁之间的密封设

施在工作状态应密闭。若检测到密封设施不能密

闭，在不关闭工艺单元的条件下，在 15 日内进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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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技术上不可行，则可以延迟维修，但不应晚于最

近一个停工期。对浮盘的检查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

次，每次检查应记录浮盘密封设施的状态，记录 应

保存 1 年以上。 

运

输

环

节 

油品装卸栈桥对铁路罐车进行装油，发油台对汽车

罐车进行装油，油品装卸码头对油船 (驳)进行装油

的原油及成品油设施 , 应密闭装油并设置油气收

集，回收或处理装置。装车，船应采用顶部浸没式

或底部装载方式，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油口距离罐底

高度应小 于 200 mm。底部装油结束并断开快接头

时，油品滴洒量不应超过 10 mL，滴洒量取连续 3 

次断开操作的平均值。 

《储油库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

准》 

储

存

环

节 

内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浸液式密封、机

械式鞋形密封等高效密封方式。浮顶罐罐体应保持

完好，不应有孔洞（通气孔除外）和裂隙。浮盘附

件的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

和其它正常活动外，应密闭；浮 盘边缘密封不应有

破损。支柱、导向装置等储罐附件穿过浮盘时，其

套筒底端应插入油品中并采取密封措施。除储罐排

空作业外，浮盘应始终漂浮于油品的表面。自动通

气阀在浮盘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关闭且密封良好，仅

在浮盘处于支座支撑状态时可开启。边缘呼吸阀在

浮盘处于漂浮状态时应密封良好，并定期检查定压

是否符合设定要求。除自动通气阀、边缘呼吸阀

外，浮盘外边缘板及所有通过浮盘的开孔接管均应

浸入油品液面下。 

运

输

向汽车罐车、铁路罐车发油，原油应采用顶部浸没

式或底部发油方式，顶部浸没式灌装鹤管出口距离

罐底高度应小于 200 mm。向汽车罐车发其他油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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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节 

采用底部发油方式。发油时产生的油气应密闭收

集，并送入油气处理装置回收处理。底部发油快速

接头和油气回收快速接头应采用自封式快速接头。

底部发油结束并断开快速接头时，油品滴洒量不应

超过 10 mL，滴洒量取连续次断开操作的平均值。

向汽车罐车发油时，油气收集系统应为正压，且压

力不应超过 6.0 kPa。向铁路罐车发油时，除拆装灌

装鹤管之外的时段，灌装鹤管与铁路罐车灌装口

（人孔）应密闭。向油船发油应采用顶部浸没式，

顶部浸没式发油管出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于 200 

mm。具有万吨级及以上油品泊位的码头对应的储

油库应密闭收集向 GB 20951管控的油船发油时产生

的油气，并送入油气处理装置回收处理。采用管道

方式发油时，管道应保持密闭。 

《油品运输大

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运

输

环

节 

汽车罐车应具备底部装卸油系统和油气回收系统。

汽车罐车底部装卸油系统公称直径应为 100 mm，

底部装卸油系统包括卸油阀、紧急切断阀、呼吸

阀、防溢流系统及连接管线等。汽车罐车油气回收

系统公称直径应为 100 mm，油气回收系统能够将

储油库向汽车罐车发油时产生的油气密闭输入油气

处理装置，能够将卸油时产生的油气密闭输入汽车

罐车油罐内，能够保证运输过程中油品和油气不泄

漏，不得随意排放汽车罐车油罐内的油气。采取有

效措施减少因操作、维修和管理等方面原因发生的

油品与油气泄漏。汽车罐车油气回收耦合阀、底部

装卸油密封式快速接头应集中放置在管路箱内。多

仓汽车罐车应将各仓油气回收管路在罐顶并联后进

入管路箱。铁路罐车应符合 GB/T 5600 的技术规

定，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油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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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红外摄像方式检测运输工具油气密封点时，不

应有油气泄漏。油船应设置密闭油气收集系统和惰

性气体系统。油船油气收集系统应将向油船发油时

产生的油气密闭送入油气处理装置。油船应在每个

油仓设置独立的透气管线，每个透气管出口应安装

一个压力/真空阀.油船运输过程中应保证油品和油

气不泄漏。油船应采用封闭式液位监测系统测量油

仓液位高度、油气压力和温度。采用红外摄像方式

检测运输工具油气密封点时，不应有油气泄漏。 

《加油站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

准》 

销

售

环

节 

所有影响储油油气密闭性的部件，包括油气管线和

所连接的法兰、阀门、快接头以及其他相关部件在

正常工作状况下应保持密闭，油气泄漏浓度满足本

标准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限值要求。采用红外摄

像方式检测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时，不应有油气

泄漏。埋地油罐应采用电子式液位计进行汽油密闭

测量。应采用符合GB 50156 相关规定的溢油控制措

施。应采用浸没式卸油方式，卸油管出油口距罐底

高度应小于 200 mm。卸油和油气回收接口应安装

公称直径为 100 mm 的截流阀（或密封式快速接

头）和帽盖，现有加油站已采取卸油油气排放控制

措施但接口尺寸不符的可采用变径连接。连接软管

应采用公称直径为 100 mm 的密封式快速接头与卸

油车连接。所有油气管线排放口应按 GB 50156 的

要求设置压力/真空阀，如设有阀门，阀门应保持常

开状态；未安装压力/真空阀的汽油排放管应保持常

闭状态。连接排气管的地下管线应坡向油罐，坡度

不应小于 1%，管线公称直径不小于 50 mm。卸油

时应保证卸油油气回收系统密闭。卸油前卸油软管

和油气回收软管应与油品运输汽车罐车和埋地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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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连接，然后开启油气回收管路阀门，再开启卸

油管路阀门进行卸油作业。卸油后应先关闭与卸油

软管及油气回收软管相关的阀门，再断开卸油软管

和油气回收软管。加油产生的油气应采用真空辅助

方式密闭收集。油气回收管线应坡向油罐，坡度不

应小于 1%，受地形限制无法满足坡度要求的可设

置集液器，集液器的凝结液应能密闭回收至低标号

的汽油罐中。加油软管应配备拉断截止阀，加油时

应防止溢油和滴油。当辖区内采用 ORVR 的轻型汽

车达到汽车保有量的 20%后，油气回收系统、在线

监测系统应兼容 GB 1852 要求的轻型车 ORVR 系

统。油气处理装置启动运行的压力感应值宜设在

+150Pa，停止运行的压力感应值宜设在 0—50Pa，

或根据加油站情况自行调整。油气处理装置排气口

距地平面高度不应小于 4 m，具体高度以及与周围

建筑物的距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排气

口应设阻火器。油气处理装置回油管横向地下油罐

的坡度不应小于 1%。油气处理装置在卸油期间应

保持正常运行状态。 

《轻型汽车污

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中

国第六阶段)》 

使

用

环

节 

与国 5 蒸发排放限值相比，即使不考虑更加严格的

测试条件和程序，单日昼间排放加上热浸排放从 2 

g/d 降至国 6 的 0.7 g/d，国六标准限值加严了 65%。

如果考虑到测试程序的严格程度也在提高，国六对

蒸发排放的控制要求至少提高 80%以上。国六专门

在低温冷启动试验中增加了 NOx 检测项目，并且适

用范围扩展到柴油车。低温条件下柴油车的 CO 和

HC 的排放也不应忽视，本着燃料中立的原则，柴

油车的检测项目与汽油车的规定相同，并将 NOx 排

放限值设为 0.5 g/km。国六意见稿主要参考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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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排放的要求。国六轻型车加油排放控制水平与

美国 TierII看齐，限值定为 0.05 g/L汽油。一种车型

的型式检验内容包括排气污染物、实际行驶排气污

染物、曲轴箱污染物、蒸发污染物、加油过程污染

物、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和OBD系统等方面。汽车

生产企业或检测机构应将型式检验样车封存 1 年备

查，1 年后将样车 ECU 封存备查。 

《车用汽油》 使

用

环

节 

国 VIB 汽油冬季 RVP 为 45~85kPa，夏季 RVP 为

40~65kPa。芳烃含量不大于 35%，烯烃含量不大于

15%。 

浙

江 

《浙江省”十

四五“挥发性

有机物综合治

理方案》 

炼

制

环

节 

生产应优先采用密闭设备、在密闭空间中操作或采

用全密闭集气罩收集方式；采用局部集气罩的，距

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

风速应不低于 0.3 米/秒。开展 LDAR 企业 3 家以上

或辖区内开展 LDAR 企业密封点数量合计 1 万个以

上的县（市、区）应开展 LDAR 数字化管理。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不在 O3 污染高发时段安

排全厂开停车、装置整体停工检修和储罐清洗作业

等，减少非正常工况 VOCs 排放。企业新建治理设

施或对现有治理设施实施改造，应结合排放 VOCs

产生特征、生产工况等合理选择治理技术，对治理

难度大、单一治理工艺难以稳定达标的，要采用多

种技术的组合工艺。组织开展使用光催化、光氧

化、低温等离子、一次性活性炭或上述组合技术等

VOCs治理设施排查。到 2025 年，完成 5000家低效

VOCs治理设施改造升级，石化行业的VOCs综合去

除效率达到 70%以上。按照治理设施较生产设备

“先启后停”的原则提升治理设施投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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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运

销

环

节 

加大汽油、石脑油、煤油、原油等油品储运销全过

程 VOCs 排放控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进重

点领域油气回收治理，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并要

求企业建立日常检查和自行监测制度。各设区市要

每年组织开展一轮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油气回

收专项检查和整改工作。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

的加油站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

态环境部门联网。 

上

海 

《上海市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炼

制

环

节 

到 2022 年，完成石化等六大领域 24 个工业行业、4

个通用工序、恶臭污染物排放企业的综合治理，工

业 VOCs 排放量较 2019 年下降 10%。健全化工行业

VOCs监测监控体系，建立重点化工园区VOCs源谱

和精细化排放清单。 

储

运

销

环

节 

以含 VOCs 物料的储存、转移输送等五类排放源为

重点，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

收集等措施，管控无组织排放。完善加油站、储油

库、油罐车油气回收长效管理机制。到 2022 年，完

成储油库底部装油方式改造，新增运输汽油的油罐

车不得配备上装密闭装油装置。完成原油和成品油

码头油气回收，新建原油、汽油、煤油、石脑油等

装船作业线全部安装油气回收设施，新建 150 总吨

以上的国内航行游船应当具备码头油气回收条件。 

使

用

环

节 

健全协调机制，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实现移动源

全生命周期管理。开展新生产机动车、非道路移动

机械检查，主要车（机）型的年度抽检率达到 80%

以上。全面落实排放检验和强制维护制度，研究提

前实施更为严格的在用车排放检验标准。 

江

苏 

炼

制

实施新建项目总量平衡"减二增一"。推进工业园

区、企业集群推广建设涉 VOCs"绿岛"项目，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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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十

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环

节 

制宜建设集中涂装中心、活性炭集中处理中心、溶

剂回收中心等，实现车间、治污设施共享，提高

VOCs 治理效率。一企一策开展工业园区常态化走

航监测、异常因子排查溯源等，建设一批 VOCs 达

标排放示范区。推进石化生产企业生产供应符合标

准的低硫燃油。 

储

运

环

节 

落实原油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与使用要

求，新建原油、汽油、石脑油等装船作业码头全部

安装油气回收设施。实施含 VOCs 物料全方位、全

链条、全环节管理，强化储存、转移和输送、设备

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无

组织排放环节的污染收集处理。 

使

用

环

节 

统筹"油、路、车"综合治理，实施机动车精细化管

理，对全省新车生产企业进行常态化监管。2023 年

3月底前淘汰国 I标准汽油车，鼓励苏南城市提前完

成。2025年 10月底前，基本淘汰国Ⅲ及以下排放标

准中重型柴油货车。建立在用车排放监管体系，强

化检测维修制度，实施闭环管理。到 2025 年，在用

柴油车监督抽测排放合格率达到 98%以上。 

内

蒙

古 

《内蒙古自治

区“十四五”

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 

储

运

销

环

节 

持续推进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定期开展加

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设施运行维护

情况监督检查。推进油品持续升级，禁止以化工原

料名义出售调和油组分，禁止以化工原料勾兑调和

油，严禁运输企业和工矿企业储存、使用非标油，

以物流基地、货运车辆停车场和休息区、油品运输

车、施工工地等为重点，持续集中打击和清理取缔

黑加油站、流动加油车。加大油气回收治理力度，

2025 年底前，储油库、重点区域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全面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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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严厉打击黑加油站和非标

油生产企业。 

使

用

环

节 

开展新生产机动车、发动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

检查，主要车（机）型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80%以

上，基本消除未登记或冒黑烟工程机械。加大对高

排放车辆监督抽测频次，完善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

制维护制度（I/M 制度）。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等

重点地区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公交等车辆中新能源

汽车比例不低于 50%，到 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

销量占比达 20%左右。 

福

建 

《福建省十四

五生态省建设

专项规划》 

炼

制

环

节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实行区域内等量或倍量替代，以

石化、化工、制药、涂装、印刷、制鞋、家具等行

业为重点，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全过程治理。全面实

施钢铁、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开

展石化、化工等行业全流程挥发性有机物管控，实

施陶瓷、玻璃、砖瓦、铸造、铁合金等行业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使

用

环

节 

开展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确保交通运输领域碳

排放保持在合理区间。大力发展智能交通，深入实

施新能源汽车替代、船舶电动改造等措施，全面提

升充电桩、港口和机场岸电使用率，提升交通领域

电气化水平。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推进电动福

建建设，优化交通能源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客运、

城市物流配送车辆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推

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加快近海及内江内河电动船舶

研发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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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十四

五空气质量改

善规划 

炼

制

环

节  

加强石油炼制、合成树脂、制药、涂料等行业储罐

的无组织排放控制，加大含 VOCs 物料储存和装卸

的治理力度。 

储

运

环

节  

储罐按照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及相关行业排放标准

要求，进行罐型和浮盘边缘密封方式选型。鼓励使

用低泄漏的储罐呼吸阀、紧急泄压阀，定期开展储

罐部件密封性检测，规范泄漏检测与修复。对装载

汽油、煤油等高挥发性化工产品的汽车罐车，推广

使用自封式快速接头。 

使

用

环

节 

强化机动车环保达标监管。推进油品清洁化。力争

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汽车。加强高排放

机动车限制通行区日常管理，推广机动车遥感监

测，推动监测数据全面应用于执法处罚，建立健全

生态环境部门取证、公安部门处罚机制，充分利用

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对机动车尾气排放进行监管。

全省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出

租车、网约车、城市物流车、环卫、公务车等推广

使用新能源汽车。 

广

东 

《广东省生态

环境建设十四

五规划》 

炼

制

环

节 

严格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分级管控，推动重

点监管企业实施新一轮一企一策深化治理。 

储

运

销

环

节 

加强油路车港联合防控，强化成品油质量产、储、

运、销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调制和销售成品

油行为，加大对非法流动加油、销售不合规油品、

销售未完税油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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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环

节 

深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完善机动车排气检测监管平

台，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监

管。积极实施电能替代，重点在交通、建筑、工商

业和民生等领域扩大替代规模、提高替代效率。加

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打造智慧、便捷、安全的充电设施网络 

推进交通运输节能，以城市公交、出租车、市政车

辆、物流配送车辆为重点推广新能源汽车，推进机

场、港口、码头节能改造，加快建设综合智能交通

体系，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节能管理能力。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新车销售量比例达 20%以

上。鼓励公交、环卫、出租、通勤、城市邮政快递

作业、城市物流等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采用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汽车。到 2025 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到 100 万台。 

湖

北 

《湖北省生态

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 

储

运

销

环

节 

强化清洁油品供应保障，强化生产、销售、储存和

使用环节监管，加大劣质汽柴油打击力度，持续实

施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原油成品油码头油气

回收治理。开展汽油、石脑油、航煤等储罐综合治

理，强化含 VOCs 物料储存、转移输送、设备与管

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及工艺过程中无组织排

放控制，着力提升 LDAR 质量。全面提升治理设施

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运行率、治理设施去除率，

实施装卸废气收集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污水逸

散废气专项治理，强化非正常工况废气收集处理，

切实提高 VOCs 末端治理水平，确保达标排放。严

格执行汽柴油质量标准，加强油品监管执法，2025

年底前，全省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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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并与行业主管部门联

网，严厉打击黑加油站和非标油生产企业。 

使

用

环

节 

逐步完成老旧汽油车辆（国家第二阶段排放标准及

以下）及老旧柴油车辆（国家第三阶段排放标准及

以下）淘汰，到 2025 年，基本完成老旧汽油车辆及

80%老旧柴油车辆淘汰大力开展新生产机动车、发

动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检查，主要车（机）型

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80％以上，基本消除未登记或

冒黑烟工程机械。稳妥推进车用乙醇汽油使用。推

进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使用，推动新能源汽车在

公共服务、城市配送、港口机场作业、货物运输等

领域应用，加快推动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施建

设。 

北

京 

《北京市十四

五时期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炼

制

环

节 

推进石化行业重点企业开展 VOCs 治理提升行动，

强化炼油总量控制，实现 VOCs 年减排 10%以上。 

储

运

销

环

节 

加强成品油储运系统油气排放监管，运用加油站油

气回收在线监控开展精准执法。在生产、销售、储

存和使用环节，油品质量实施严格管理，确保使用

合格油品。动态清理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站点、

流动加油罐车。 

使

用

环

节 

严格实施国六 b 机动车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第四阶段排放标准，加强在京生产、销售的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达标监管。依托大数据平台

强化在用车精准执法，运用远程排放管理系统推动

移动源污染排放监管，依法处罚未按规定安装远程

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的行为。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和

维修监管，建立机动车排放检验、排放达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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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复检等信息共享机制。严格实施国六 b 机动车

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加

强在京生产、销售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

达标监管。依托大数据平台强化在用车精准执法，

运用远程排放管理系统推动移动源污染排放监管，

依法处罚未按规定安装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的行

为。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监管，建立机动车

排放检验、排放达标维修、维修复检等信息共享机

制。 

江

西 

《江西省“十

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使

用

环

节 

推动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全面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推进老旧机动车提前淘汰更新，鼓励老旧车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替换为清洁能源车辆。持续开展新生

产机动车、发动机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督检查，深

入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加强

在用车环保检测和达标监管，全面推进实施机动车

排放检测与强制维修制度（I/M 制度）。深入实施

公共交通优先战略，推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使

用，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高污染、高耗

能客船淘汰和老旧运输船舶更新改造，推进新增和

在用营运船舶应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湖

南 

《湖南省“十

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炼

制

环

节 

按照“分业施策、一行一策”的原则，加大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的推广使用力度，从源头减少

VOCs 产生。实行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

双重控制。 

甘

肃 

《甘肃省“十

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储

运

销

环

节 

严格执行汽柴油质量标准，加强定期监测监管执

法，2025年底前，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吨的加油

站，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严厉打击黑加油站和非标油生产企业。加强

油品储运销 VOCs 排放监管，年度不少于一次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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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开展成品油、有机化学品等涉 VOCs 物质储

罐排查，逐步取消炼油、石化、煤化工、制药、农

药、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企业非必要的

VOCs 废气排放系统旁路。 

使

用

环

节 

强化移动源污染监管，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尾气污染治理，继续推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基

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以物流主要通道

和柴油货车集中通行路段为重点，加强机动车污染

治理遥感监测能力建设。加快推进机动车排放检测

与维护（I/M）制度建设，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管理。开展新生产机动车、发动机、非道路移动

机械监督检查，基本消除未登记或冒黑烟工程机

械。推进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使用。到 2025 年，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 20%左右。 

天

津 

《天津市生态

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 

储

运

销

环

节 

加强精细化管理，开展原油、成品油、有机化学品

等涉 VOCs 物质储罐排查及提升改造，动态更新工

业企业 VOCs 排放源清单。涉 VOCs 的物料储存、

转移输送、生产工艺过程等排放源，采取设备与场

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效收集等措施，减少无

组织排放。开展 VOCs 有组织排放源排查，对采用

低效治理设施的企业，全面实施升级改造。开展集

装箱运输、商品车滚装运输、全程冷链运输、电商

快递班列等多式联运试点示范创建。探索构建“外

集内配、绿色联运”的公铁联运城市配送新体系。

到 2025 年，铁路货运量占比进一步提高。严格执行

油品质量标准，加强车用油品、车用尿素监管。推

进油气回收治理设施建设，汽油年销量 5000 吨以上

的加油站全部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控，并与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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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门联网。严厉打击黑加油站和非法流动加油

车。 

使

用

环

节 

2024 年底前，全市基本停止使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

准清扫车、洒水车、垃圾运输车、邮政车。2025 年

底前，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停止使

用并逐步淘汰采用稀薄燃烧技术的老旧燃气公交

车。2023 年底前，滨海新区制定实施国四及以下排

放标准货车限行政策，天津港停止国四及以下排放

标准货车集疏港。大力推进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

使用。在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公交、出租、物流

配送等行业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5%左右。推动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推动港口、机场、铁路

货场、物流园区等场所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升级，

到 2025 年，新能源机械占比达到 50%左右。 

四

川 

《四川省“十

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储

运

环

节 

强化无组织排放管控,加大含 VOCs 物料储存、转移

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面逸散等管

控力度,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强化企业 VOCs 

排放达标监管,实施季节性调控。 完善挥发性有机

物产品标准体系,建立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标识

制度。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使

用

环

节 

推进机动车、船舶及油品标准升级。 严格机动车环

保管理。加快推进建设国家环境保护机动车污染控

制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综合运用现场抽检和遥感监

测等手段强化机动车排气路检,加大机动车集中停放

地、维修地的尾气排放监督抽检力度。完善在用汽

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 I/ M 制度) ,推动成都市

在用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提前执行汽油车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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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b 标准。采取经济激励、科学划定限行区域、

强化监管等方式,大力推进老旧车船提前淘汰更新。

加大新能源汽车在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城市配

送、邮政快递、机场、铁路货场、重点区域港口等

领域应用,到 2025 年,地级以上城市清洁能源汽车在

公共领域使用率显著提升,设区的市城市公交车基本

实现新能源化。制定鼓励新能源车船使用的差异化

政策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到 2025 年,新能源汽

车销售占比达到 20% 以上。 

辽

宁 

《辽宁省“十

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 

炼

制

环

节 

完成全省涉 VOCs 企业排查（年产生 VOCs10 吨及

以上），31 个化工园区完成环境空气 VOCs 自动站

建设及联网。 

储

运

销

环

节 

规划研究大连、鞍山、抚顺、营口、阜新、葫芦岛

等市石化、化工、印染、喷涂和油品储运销等重点

行业企业 VOCs 治理升级改造工程等。推进大宗货

物、集装箱运输向铁路和水路转移，大宗货物年货

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

区，原则上采用铁路、水运、管道等绿色环保运输

方式，拓展利用已有铁路专用线能力。提高年货运

量 150 万吨以上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型工矿企业和

新建物流园区铁路运输比例，完成大连市锦源铁路

专用线建设、阜新市金德利铁路专用线建设等工

程。 

使

用

环

节 

加强新车源头管控，全面开展机动车、发动机、非

道路移动机械生产、销售及注册登记环节监督检

查，主要车（机）型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80%以

上。严格执行国 VI汽、柴油标准，保障油品供应和

质量。加快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大力发展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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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化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加快老旧船舶

淘汰，禁止国家已淘汰的外省老旧柴油货车违法违

规向我省转移注册登记。2025 年底前，各城市建成

区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

送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港口、机

场、铁路货场等新增或更换作业车辆（机械）主要

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机械）。 

重

庆 

《重庆市生态

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 

使

用

环

节 

以柴油货车治理和纯电动车推广为重点深化交通污

染控制。严格执行汽、柴油质量标准，加强油品监

管执法。进一步深化高排放车辆限行措施，对货运

车辆（含运渣车）按排放标准、按时段、按路线精

细化管控，加快淘汰老旧车辆。推进构建“车—油

—路”绿色交通体系，完善并严格执行在用车 I/M

（检测与维护）制度，大力推广新能源车，推动公

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领域用车纯电动化。 

黑

龙

江 

《 黑 龙 江 省

“十四五”节

能减排综合工

作实施方案》 

使

用

环

节 

全面落实汽车国六排放标准。推动绿色铁路、绿色

公路、绿色港口、绿色航道、绿色机场建设，加快

完善绿色交通配套基础设施，积极扩大电力、氢

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交通领域应用。积极推广

低碳交通运输工具，提高城市公交、出租、物流、

环卫清扫等车辆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比例，鼓励重型

柴油货车更新替代，加快内河船舶绿色升级，推进

既有铁路电气化改造。到 2025 年，城市公交领域新

能源汽车占比达到 72% 

广

西 

《广西壮族自

治 区 “ 十 四

五”空气质量

全 面 改 善 规

划》 

储

运

销

环

节 

加快推进构建长江、珠江和北部湾的水运大通道，

建设连通广西北部湾港、西江重要港口及重点产业

园区的专线铁路。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货物运

输“公转铁”“公转水”，提升广西铁路、水路货

运比例。到 2025 年，实现铁路货运量增长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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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货物周转量增幅低于货运量增幅，水路运输货

物周转量增幅高于货运量增幅，铁路、水路运货周

转量比例上升至 56%以上。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内

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引导

其开展油气回收改造；对年销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

站试点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以日间加油量

较大的加油站为重点，开展加油站、储油库、油罐

车油气回收治理专项执法行动。加强夏秋季汽油蒸

气压检查。加快推进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自动

监控建设试点。各地要以物流基地、货运车辆停车

场和休息区、油品运输车、施工工地等为重点，集

中打击和清理取缔黑加油站点、流动加油车，对不

达标的油品追踪溯源，查处劣质油品存储、销售集

散地和生产加工企业，对涉案人员依法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建立常态化油品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生

产、销售环节油品质量的监督抽检，加大储油库、

加油（气）站抽查频次，到 2025 年，油品合规率提

升至 90%以上。采用底部装载方式向汽车罐车装载

汽油、航空煤油、石脑油和苯、甲苯、二甲苯等。

到 2022 年，自封式快速接头完成更换；到  2023 

年，万吨级及以上原油、成品油码头全部完成油气

回收治理；到 2025 年，80%以上的油品运输船舶具

备油气回收条件。 

使

用

环

节 

加快老旧车淘汰和深度治理。加快推进机动车遥感

监测能力建设。加快建设完善“天地车人”一体化

的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加快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

船的推广应用，建设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网络，推进

公交出租、长途重卡、通勤作业、货运物流等车辆

和运输船舶以电代油、以气代油、以氢代油，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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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加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

船推广力度，逐步降低传统燃油汽车在新车产销和

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到 2025 年，新增及更新公交

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 90%以上，新增及更新的轻型

物流车、网约车、出租车、中短途客运车、环卫清

扫车、3 吨以下叉车、市政园林机械使用新能源比

例达到 90%以上。 

 

 

 


